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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 

摘要 

本研究旨在運用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探

討影響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之相關因素。研究目的包括瞭解大學生的結

婚行為意向，分析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等構念與其子信念的關

係，並進一步檢驗背景變項對結婚意向的影響。 

研究方法採用兩階段設計，首先透過開放式問卷篩選出大學生對婚姻

之顯著信念，進一步發展成結構式問卷，針對臺北市與新北市共 450 名

大學生進行施測。資料分析方法包括 Pearson相關分析、多元迴歸分析及

結構方程模型（SEM）驗證。 

研究結果顯示，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皆與結婚行為意向呈

顯著正相關，其中以態度對結婚行為意向的預測力最強。此外，性別、是

否具有交往經驗等背景因素亦顯著影響大學生的結婚行為意向。進一步

比較具有與不具有結婚行為意向的大學生之信念差異發現，有結婚行為

意向的學生較認同婚姻能帶來幸福感及歸屬感，且更受父母期望所影響，

並相信「遇見合適對象」與「經濟穩定」有助於婚姻的可行性；而無結婚

行為意向者則多認為婚姻限制個人自由或增加負擔。 

研究結論指出，大學生對婚姻的態度及其背後的信念結構是影響結婚

行為意向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建議透過教育介入計畫，協助年輕世代反思

婚姻的意義，培養正向的婚姻態度及提升相關行為準備度，提供未來婚姻

相關課程設計與政策發展之實證參考。 

 

關鍵字：結婚行為意向、計畫行為理論、大學生、結構方程模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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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ntion toward Marriage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ntion to marry,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objectives included examining students’ marriage 

intentions,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PB constructs—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and their corresponding 

beliefs, as well as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background variables on marriage 

intention. 

A two-stage research design was adopted. First, an open-end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dentify salient beliefs about marriage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These beliefs were then used to construct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which was administered to 450 students from universities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y.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Pearson correlation,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were all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marriage intention, 

with attitude being the strongest predictor. In addition, background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and relationship experienc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students’ 

intention to marry. A further comparison between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marriage intention revealed distinct belief patterns. Those with a stronger 

intention to marry were more likely to agree that marriage brings happiness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were more influenced by parental expectations, and 

believed that “meeting the right pers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enha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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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ility of marriage. In contrast, students without marriage intention were 

more likely to perceive marriage as a restriction on personal freedom or as an 

added burden. 

In conclusion,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marriage and their underlying 

belief structur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shaping their behavioral intentions. This 

study recommends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s that 

encourage young adults to reflect on the meaning of marriage, foster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and enhance their behavioral readiness, thereby providing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future marriage-related curriculum design and policy 

development. 

 

Keywords: Marriage intenti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university 

student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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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旨在建構本研究之理論基礎與整體架構，內容共分為六節，分別

為：第一節說明研究動機與其學術與實務之重要性；第二節界定研究目的；

第三節提出待解決之研究問題；第四節陳述本研究之假設；第五節釐清主

要名詞之操作性定義；第六節界定研究範圍與可能限制。透過上述各節內

容，全面呈現本研究之核心理念與設計脈絡。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重要性 

根據臺灣國家發展委員會的統計資料顯示，2019 年我國總生育率為

1.05，自 2020 年起持續下降，至 2024 年已降至 0.89。臺灣長期低迷的生

育率，在國際間亦顯得格外突出（國家發展委員會，2025）。另根據美國

中央情報局（CIA）於 2024 年所發布的全球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預測結果顯示，在 227 個國家與地區中，臺灣的生育率為 1.11，

排名全球末位。這一數據顯示，儘管我國政府近 20 年來針對少子化問題

積極推行各種鼓勵生育的政策和福利措施，然而成效卻相對有限。這表明，

在解決少子化問題上，仍需要更為精準和有效的策略。 

根據中央研究院的觀察，臺灣總生育率持續走低，其根本原因並非

已婚夫妻不願生育或生育數減少，而是因結婚率下降導致有偶婦女比例

逐年減少（鄭雁馨，2022）。透過分析近二十年來育齡婦女與有偶婦女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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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的變動趨勢，可發現整體生育率雖呈現低迷，但有偶婦女的生育率

仍穩定維持在 7.28 至 11.47 之間，與 1950 至 1980 年代之有偶婦女

生育水準相當（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換言之，臺灣女性在婚後的生

育行為並無顯著改變，其整體生育水準於過去六十年間維持穩定。綜合而

言，臺灣總生育率偏低的關鍵因素並非已婚者不生育，而是未婚人口比例

上升導致整體有偶率下降，從而影響總生育率之變動（林佳瑩與陳信木，

2011；駱明慶，2007；張明正與李美慧，2001）。 

從上述探討可發現，臺灣生育率低落主要受到有偶婦女比例下降的

因素所驅動，這一現象反映出臺灣根深蒂固的「婚育包裹」文化，即普遍

認為孩子應在婚姻中出生，對未婚生子的接受度偏低（袁詠蓁與孔祥明，

2022）。此一觀點亦與楊靜利等人之研究結論相符，其指出，儘管婚姻並

非生育的必要條件，然而在臺灣社會脈絡中，婚姻仍被普遍視為實踐生育

的重要前提（楊靜利等，2006）。與此同時，歐美國家則逐漸呈現「婚育

脫鉤」的現象，非婚生育的比例和社會接受度顯著提高，這與亞洲國家的

婚育文化形成鮮明對比。研究表明，早在 1974 年至 1989 年間美國人對

非婚生育的態度便日益寬容(Pagnini & Rindfuss, 1993)，婚前受孕的婚姻

比例不斷增加（Guzzo & Hayford, 2014 ）。以 2016 年全球數據為例，約

1.4 億名新生兒中，超過 15%（約 2,100 萬名）為非婚生育。其中，在拉

丁美洲，包括巴西、墨西哥和哥倫比亞等地區，便有超過 60%的兒童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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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生育；對比中國、印度和許多傳統穆斯林國家，非婚生嬰兒的比例則不

到 1%（Gietel-Basten＆Verropoulou, 2018）。這些現象突顯了不同文化背

景下婚育觀念的巨大差異。因此，深入了解影響臺灣未婚族群在結婚行為

意向上的決策因素，對於理解當代婚育趨勢並設計適切的教育介入計畫

具有重要意義。 

影響結婚與否的因素非常複雜，例如，有些人因經濟壓力而延遲結婚，

但這並不一定表明他們對婚姻持消極態度，而是受到現實條件的限制

（Crisse, 2005）。因此，國外研究中有學者針對「青少年」進行結婚意向

的調查，希望能減少適婚年齡時可能干擾決策的外部因素，以挖掘青少年

對婚姻的真實期望（Plotnick, 2007）。然而，在王莉婷（2012）的研究中

表示過早調查結婚意向，可能面臨青少年尚未形成明確結婚意向的困境。

因此，建議將研究焦點轉向「成年早期」的年輕人（Arocho & Kamp Dush, 

2020）。依據 Erikson 所提出之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成年早期為個體探索

自我認同與未來發展方向的關鍵階段。在這一時期，年輕人通常會認真思

考婚姻對自身的意義（Arnett, 2014）。由於大學生的年齡大多集中在 18

至 22 歲，正處於 Erikson 所描述的成年早期階段，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

台灣社會脈絡下，影響大學生結婚意向的相關因素。 

回顧婚姻相關研究文獻，婚姻議題的探討大致可以分為「社會環境面

向」與「個人面向」兩大類，而個人面向中以婚姻態度的探討最為普遍。



 4 

所謂「婚姻態度」，係指個體透過他人經驗或自身所處環境之影響，對婚

姻生活所可能帶來之喜悅與挑戰進行知覺，並據以產生正向或負向的整

體評價，進而影響其對婚姻的選擇意向與承諾意願（李秋霞，1991）。江

福貞（2006）在針對大學生進行的研究指出，若大學生未婚男性愈重視婚

姻之穩定與長久性，或女性愈認為婚姻具有重要意義，則其在未來十年內

步入婚姻的可能性相對提高。由此可知，處於大學階段之未婚男女，其婚

姻態度與日後是否實際進入婚姻狀態具有顯著關聯，婚姻態度可作為預

測未來實際結婚行為的重要指標。 

然而，近期研究發現個人的態度與實際行為之間存在不一致的現象，

這使得單純依靠態度來預測行為的可靠性受到質疑（Wut, Lee, & Lee, 

2023）。另一方面，過往相關研究多仰賴研究者自編問卷進行資料蒐集，

這種方法可能無法完整反映受試者的內在想法，特別是針對無法透過客

觀觀察或生理指標直接測量之行為構面。基於此，本研究採用計畫行為理

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作為理論依據，並搭配開放式引導

問卷進行資料設計與分析，以期克服上述研究工具的限制，進一步獲得更

具深度與整體性的研究洞見。 

近年來，已有多項實證研究支持計畫行為理論對結婚行為意向的預測

效果，例如美國（Dai和 Chilson, 2022）、中國（Xie和 Hong, 2022）、

伊朗(Shahraba 等人, 2017）、土耳其(Koçak和Mouratidis, 2024）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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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曾做過相關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均顯示，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

知覺行為控制等因素確實影響結婚意向。然而，由於文化差異，各地影響

結婚意向的具體因素及其作用機制存在顯著差異。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相

關研究在方法學上仍有改進空間。根據 Ajzen（1991）的理論建構，計畫

行為理論的研究設計應採用二階段方法：首先透過開放式引導問卷篩選

出顯著信念，再運用結構性問卷驗證理論適配度。然而，台灣現有研究多

僅依賴次級資料分析法設計結構性問卷進行調查，未能完整遵循此一方

法論建議。這種方法上的侷限可能導致未能全面掌握受試者對婚姻的深

層信念與態度，進而影響研究結果的效度與信度。 

有鑑於此，本研究嚴謹遵循 Ajzen（1991）所提出的研究方法，採用

開放式引導問卷與結構性問卷並行的雙軌設計，以期深入地探究台灣大

學生的結婚信念與態度。此一方法論的嚴謹實踐，不僅可提升研究結果的

效度與信度，更能深化計畫行為理論在台灣文化脈絡下的適用性驗證。透

過對台灣大學生結婚意向的系統性分析，本研究將為理解當代結婚行為

趨勢提供實證基礎，同時為未來婚姻相關課程設計及介入策略，建立具體

可行的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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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 Ajzen（1991）所提出之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作為理論依據，探討大學生之結婚行為意向及其影響因

素。研究目的如下： 

一、 瞭解大學生之結婚行為意向。 

二、 探討大學生結婚行為之態度與行為信念、結果評價之間的關係。 

三、 探討大學生結婚行為之主觀規範與規範信念、依從動機之間的關係。 

四、 探討大學生結婚行為之知覺行為控制與控制信念、知覺力量之間的

關係。 

五、 探討大學生之背景因素、結婚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

與結婚行為意向之關係。 

六、 運用結構方程模型（SEM）進行路徑分析，以探討計畫行為理論

各變項與結婚行為意向之直接與間接影響途徑。 

七、 比較具備結婚行為意向與不具結婚行為意向之大學生，在行為信念、

結果評價、規範信念、依從動機、控制信念與知覺力量等信念構面

上的差異，以識別可能影響其決策的關鍵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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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將探討下列問題： 

一、 大學生的結婚行為態度與其行為信念、結果評價之間的關係為何？ 

二、 大學生對結婚的主觀規範與其規範信念、依從動機之間的關係為何？ 

三、 大學生對結婚行為之知覺行為控制與其控制信念、知覺力量之間的

關係為何？ 

四、 大學生之背景因素、結婚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結

婚行為意向之間的關係為何？ 

五、 結婚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對結婚行為意向的路徑分

析情形為何？ 

六、 大學生有無結婚行為意向者，在其行為信念、結果評價、規範信念、

依從動機、控制信念與知覺力量等信念項目上，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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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問題，提出下列之研究假設： 

一、 大學生對結婚行為的態度與其行為信念、結果評價的相乘積之間有

相關。 

二、 大學生對結婚行為的主觀規範與其規範信念、依從動機的相乘積之

間有相關。 

三、 大學生對結婚行為的知覺行為控制與其控制信念、知覺力量的相乘

積之間有相關。 

四、 大學生的背景因素、結婚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結

婚行為的意向有相關。 

五、 大學生結婚行為的計畫行為理論變項與結婚行為意向有假設性的

關係。 

六、 具備結婚行為意向與不具備結婚行為意向之大學生，在行為信念、

結果評價、規範信念、依從動機、控制信念與知覺力量等信念項目

上存在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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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操作型定義 

一、 大學生：113學年度就讀於臺灣台北市及新北市大學，大一至大五之

大學生，包括國立綜合大學、私立綜合大學及科技大學。 

二、 結婚行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 BI）： 

我國民法親屬編明確規範「結婚」之法律程序，將結婚視為取得夫

妻身分之契約行為，若要進入一段婚姻關係，便需要有結婚的行為發

生。因此，在本研究中，「結婚」指一個行為，而「婚姻」是指一段

關係的狀態。若要進入一段婚姻關係，便需要有結婚的行為發生。 

「行為意向」是指個體對於從事某一特定行為的準備程度或傾向，

反映其內在動機與意願的強度。在計畫行為理論中，行為意向被視為

預測實際行為的最直接因素。因此，「結婚行為意向」可界定為個體

基於理性思考，對婚姻所持的價值認知與意義判斷，進而產生的結婚

傾向。此種傾向可能體現為願意進入婚姻關係，或選擇不結婚的意向。

當個體的結婚行為意向越高，則其未來實際步入婚姻的可能性亦相對

提高。由此可見，結婚行為意向具有作為預測未來結婚行為之有效指

標的潛力。 

三、 結婚行為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Ab）： 

「結婚行為的態度」係指個體對從事結婚行為所抱持的整體正負面

評價。此構念主要透過「行為信念」（Behavioral Beliefs）與「結果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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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Outcome Evaluation）兩項指標加以衡量。其中，「行為信念」

係指個體在主觀認知下，認為結婚可能帶來的正向或負向結果；而「結

果評價」則指個體對這些可能結果所給予的價值判斷。當個體認為結

婚將帶來較多正面效益時，其對結婚行為的態度傾向正向；反之，若

其認為結婚會導致負面後果，則其態度多偏向負面。 

四、 結婚行為的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SN）： 

「結婚行為的主觀規範」係指個體在考量是否結婚時，對重要他人

（如父母、手足、伴侶、朋友等）期望的知覺，以及其服從這些期望

的傾向。本構念透過「規範信念」（Normative Beliefs）與「依從動機」

（Motivation to Comply）兩項指標衡量，前者反映個體認為他人是否

期望其結婚，後者則為其願意配合的程度。當個體認為重要他人支持

其結婚，且願意依從這些期望時，其結婚行為意向通常較強；反之則

較弱。 

五、結婚行為的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 

「結婚行為的知覺行為控制」係指個體對自身是否具備進入婚姻

條件的主觀判斷，包括對促成結婚的資源（如經濟狀況、居住安排、

雙方共識）取得難易度的評估，以及對潛在阻礙（如家人反對、工作

不穩、對婚姻的負面期待）的知覺。本構念透過「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s）與「知覺力量」（Perceived Power）來測量，前者評估影響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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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行為的內外在因素，後者則衡量個體對這些因素的掌控程度。當個

體認為自身能有效掌握有利條件並克服阻礙時，其結婚意向相對較高；

反之，則可能較低。 

 

第六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本研究採用立意取樣，調查對象僅限就讀於臺灣臺北市及新北市地

區之大學生，故所得結果僅能代表該區域樣本特性，研究推論之外

部效度較受限制，無法概括應用至其他地區或不同學校之學生族群。 

二、 本研究主要透過自填式問卷蒐集資料，受試者之作答係根據自身主

觀陳述，其內容之真實性與一致性可能受到社會期許或理解偏差等

因素影響，故研究結果可能存在回應偏誤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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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內容共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臺灣結婚行為之現況；第二節探討

影響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之相關因素；第三節則介紹計畫行為理論於結

婚行為意向研究中的應用，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第一節 臺灣結婚行為現況 

臺灣的初婚年齡近年來持續上升，根據內政部統計（2024），2023 年

男性初婚平均年齡為 32.9 歲，女性為 31.0 歲，相較於 2000 年，臺灣男

性初婚年齡 30.3歲，女性 26.1歲，近二十年來的平均初婚年齡，男性結

婚歲數延遲了 2.6歲，女性結婚歲數更是延遲了 4.9歲，顯示結婚決策普

遍往後推遲（如圖 2-1）。然而，若僅是晚婚現象，應可觀察到平均初婚

年齡以上的年齡層有偶率出現補償性上升，但事實並非如此。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資料整理，臺灣 1995 年至 2023 年間，各年齡

層婦女的有偶率皆呈現下降趨勢（如圖 2-2）。其中，25-29 歲族群的降

幅最為顯著，從 1995 年的 57.67% 下降至 2024 年的 17.21%（內政部

戶政司，2024）。由此可見，婚姻關係的建立不再是個人早期生涯規劃中

必須實現的目標。此外，其他年齡層的有偶率亦持續下降，這一趨勢也顯

示，30歲前未婚的女性中，有相當比例在 49歲前仍未進入婚姻關係。隨

著女性初婚年齡的普遍延後，初婚率與整體有偶率呈同步下降之趨勢，進

一步凸顯部分族群選擇不婚的可能性，未來不婚比例的上升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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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人口統計資料可見，過去三十年間，臺灣民眾的結婚年齡逐

漸延後，且 15歲以上婦女的有偶比率也持續降低，顯示我國民眾對進入

婚姻的態度已不同於過去。究竟是哪些因素導致適婚年齡族群在面對結

婚選擇時產生猶豫？女性和男性晚婚的原因是否相似？這些問題值得進

一步探討。 

 
 
 
 
 
 
 
 
 
 
 
 
 
 
 
 

 
 
 

圖 2-1臺灣民眾初婚平均年齡（2000-2023年）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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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臺灣婦女有偶率(1995-2024年)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2024） 

 

儘管統計數據顯示臺灣初婚年齡持續上升，有偶率逐年下降，但研究

結果顯示，許多民眾對婚姻仍抱持正面態度。根據《今周刊》委託市調機

構進行的「2023 年臺灣婚育意願大調查」，在 15至 49歲的未婚受訪者

中，超過半數（56.2%）表示有結婚意願（陳燕珩，2023）。為何有結婚

意願卻難以實現？由此可見，從意願到行動的過程中，存在諸多現實因素

的限制。 

進一步分析調查結果顯示，在「有結婚意願但仍維持單身」之受訪者

中，有 62.2%表示其未婚主因為「尚未遇到合適的對象」，顯示儘管具備

結婚意向，仍可能因伴侶條件不符而延遲或放棄進入婚姻。此一結果與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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珮瑜（2016）針對晚婚女性之研究發現相符，其指出女性未婚最主要的原

因為尚未遇見「值得託付終身的對象」。此外，賴佳玲（2007）則從宏觀

視角系統整理我國婚姻價值觀的轉變趨勢，認為「性別平等意識的覺醒」

已成為當代年輕世代婚姻態度變化的關鍵因素之一，且此意識於男女雙

方皆有體現，詳見表 2-1-1。 

 

表 2-1-1 臺灣婚姻價值觀的轉變 

傳統婚姻觀 平等婚姻觀 

重視禮儀和性別角色 重視伴侶間的友伴關係 

婚前不宜同居 接受婚前共同生活 

妻子需冠夫姓 妻子可保留原姓氏 

丈夫為支配的，妻子為服從的 夫妻互為平等關係 

夫妻角色分工刻板 夫妻角色彈性可調整 

丈夫擔任主要經濟來源 夫妻皆可擔任經濟供應者 

丈夫為性的主動者，妻子為順從者 夫妻皆可為性的主動者 

育兒責任由妻子承擔 育兒為夫妻共同責任 

教育資源多投向丈夫 教育機會對夫妻雙方皆具同等重要性 

居住地多依丈夫職場安排 居住地由雙方職涯共同協商決定 

資料來源：賴佳玲(2007)。 

 

趙淑珠（2003）指出，對許多臺灣女性而言，婚姻象徵著安全感的

建立與情感依附的來源，然而婚姻同時也可能伴隨著自我空間與時間的

壓縮，進而限制個人對夢想的追求及參與社會的機會。因此，越來越多

女性開始重新思考結婚的必要性，導致晚婚或不婚的現象日益普遍。由

此可見，影響個體婚姻決策的因素相當複雜，可能包括擇偶條件、社會



 16 

環境的現實限制，乃至於尚未遇見合適對象等。這些多元且交互作用的

變項共同形塑出初婚年齡延後的整體社會趨勢。 

結婚與否是個人價值觀與生活選擇的體現，並非外力所能強制左右。

即便掌握影響結婚行為的相關因素，也未必能直接導向提升結婚率或生

育率等政策目標。然而，透過教育引導年輕世代建立更完善的價值觀和態

度，有助於他們在未來能作出更符合自身期待與社會需求的選擇。尤其在

臺灣傳統文化仍重視家庭的背景下，若能從教育領域出發，搭配家庭與社

會的共同支持，將有助於大學生理性思考婚姻，並在適當時機做出個人化

且成熟的決定。 

第二節 影響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之相關因素 

國內外針對晚婚、未婚及不婚現象之研究相當豐富，學者多從不同面

向探討影響結婚決策的關鍵因素。內政部委託之研究報告《晚婚、不婚現

象因應對策之研究》（內政部，2013）將影響結婚決策的因素歸納為兩大

類：「個人因素」與「非個人（社會）因素」。 

綜觀既有文獻，在「個人因素」層面，常見探討主題包含個人背景變

項（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擇偶機會（吳佩樺，2009；張榮富，2019）

與家庭支持等因素。另一方面，「非個人（社會）因素」則涵蓋社會規範

壓力（黃欣妍，2015）、勞動市場條件（郭祐誠與林佳慧，2012；宋鶴玲，

2022）等結構性限制。本節將統整上述相關研究成果，歸納影響臺灣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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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結婚行為意向之關鍵因素，作為後續探討現代社會中晚婚或不婚現

象成因之理論基礎。 

  

一、 個人因素 

所謂個人因素，係指與適婚者個體特徵相關的因素，包括個人的成長

背景、對婚姻的態度，以及對婚姻關係之期待與想像（陳雅茹等，2019）。

此類因素可能受到教育程度、年齡、職業類型及收入水準等條件差異的影

響，而對其結婚意向產生不同程度之作用（內政部，2013）。以下針對性

別、教育程度、宗教信仰、修課經歷，以及異性交往經驗做進一步探討： 

（一） 性別 

根據《今周刊》於 2023 年委託市調機構進行的「台灣婚育意願大調

查」，結果顯示，在 15至 49歲的受訪者中，整體約有 56.2%表示有結婚

意願，其中男性達近七成，但女性僅約 46%，呈現出明顯的性別差異。這

項結果與過去研究一致。例如，江福貞（2006）探討大學生婚姻態度時發

現，「想結婚的意向」以及整體婚姻態度會因性別而產生顯著差異，男性

普遍比女性展現出更正向、積極的婚姻態度。 

丁鈺珊、戴嘉南與吳明隆（2014）亦指出，男性大學生在婚姻的必要

性、穩定性與持續維繫等層面之認同程度，皆顯著高於女性。陳素琴（2000）

則進一步分析此現象可能與性別社會化歷程有關。傳統社會結構中，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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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視為婚姻中的主要受益者，而女性則可能因婚後須承擔較多家庭與

育兒責任，進而降低其進入婚姻的意願。 

近年來，教育程度的提升使得女性對性別平等的意識逐漸增強，然而

結婚後仍可能受限於傳統的性別分工觀念，需承擔較多的家庭責任（Xie 

& Hong, 2022），這樣的不平等現象成為影響女性結婚意願的重要因素之

一。因此，在性別角色持續變動與性別平權觀念逐漸普及的今日，年輕世

代對婚姻的態度與意向也正發生變化。 

 

（二） 教育程度 

隨著社會現代化與個人主義的興起，教育水準提升、女性經濟自主與

性別平權觀念的普及，個體對自我實現與情感自由的重視程度日益強烈

（薛承泰，2003），使得婚姻逐漸從一項社會義務轉變為個人可以選擇的

生活方式。其中，教育程度被認為是影響結婚意向的重要個人變項之一。

根據 Ikamari（2005）的研究指出，教育程度與初婚年齡呈現顯著的正向

關係。 

在臺灣社會中，普遍存在「念書—工作—結婚」的階段性人生模式，

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使得許多年輕人延後進入職場，進而推遲婚姻規劃

與決策的時間（陳玉華、陳信木，2012；袁詠蓁與孔祥明，2022）。此外，

學歷較高者也較有可能選擇不婚，這一現象在女性族群中尤其明顯。過去

傳統社會中，女性由於教育資源與經濟條件有限，通常透過婚姻獲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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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而在今日，隨著女性學歷與職場能力提升，自我生存能力增強，婚

姻對其而言不再是維持生活的必要條件，也因此選擇單身的比例有所增

加（袁詠蓁與孔祥明，2022）。 

根據內政部（2023）調查數據顯示，臺灣 31–40 歲女性中，擁有大

學學歷者未婚率為 44.79%，碩士以上學歷者則為 46.17%，相較之下，專

科學歷女性的未婚率為 33.45%。這顯示隨著教育程度的上升，女性未婚

的比例也隨之增加。高學歷女性可能因為擇偶標準提高、婚姻市場供需不

對等等因素，最終選擇不婚。因此綜合上述研究可見，教育程度在當代婚

姻行為意向中，扮演了深遠且關鍵的影響角色。 

 

（三）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在塑造個人婚姻與家庭觀念上扮演關鍵角色，Saxton（1996）

的研究指出，多數宗教團體對婚姻皆有強烈的價值觀念與規範，以基督教

為例，婚姻不僅被視為神聖的結合，同時也強調婚姻是兩性間性行為發生

的合法前提。另有學者如 Darrington 等人（2005）的研究，針對美國 24位

未婚的摩門教徒進行訪談調查後發現，宗教教義對婚姻的強調程度，明顯

影響教徒對婚姻的期望與評價。 

在臺灣，亦有研究顯示宗教信仰與女性婚姻觀存在關聯。賴佳玲（2007）

指出，不同宗教背景會影響未婚女性對婚姻的態度，有宗教信仰者往往對

婚姻抱持較正面的看法，並展現出較高的支持傾向。不過，宗教對婚姻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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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影響並非普遍一致。陳素琴（2000）針對阿美族中學生的研究指出，

其婚姻態度並未因宗教信仰而顯著不同，顯示文化背景亦可能是關鍵影響

因子。 

宗教信仰除了影響婚姻價值觀，房巧婷（2021）的研究指出，宗教信

仰同樣也影響未婚男性的生育意願。具有宗教信仰的男性受傳統宗教教義

及價值觀的影響，較傾向認為婚姻與生育是家庭完整與延續生命的重要途

徑，進而對婚姻與生育展現較高的接受度與積極態度。這說明宗教信仰不

僅影響個人對婚姻本身的看法，也同時形塑其對生育的期望與家庭建構的

觀念。 

 

（四） 修課經歷  

修課經歷，即學生在大學階段所修習的課程與教育背景，被認為對其

結婚態度具有潛在影響力。賴佳玲（2007）針對 20 至 40 歲未婚女性的

調查指出，參與過性別教育相關課程的女性，較傾向展現正向的結婚意向。

因為此類課程提供與當代社會婚姻觀點進行交流與討論的機會，幫助學

生形塑出屬於自己的婚姻價值觀與評價，進而調整其對婚姻的態度。 

另一項針對韓國大學生的研究亦發現，學生在校期間若修習與婚姻或

家庭相關的課程，其對婚姻的正向看法會有明顯提升（Lim & Chung, 

2023）。這類課程有助於學生理解婚姻制度的多元面向，並於進入婚姻前

建立基本的心理與實務準備。課程內容如擇偶條件、兩性互動、家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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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僅提升學生對婚姻的理解，亦能增進其人際互動與關係處理能力。

研究者因而推測，曾修習婚姻與家庭教育課程的學生，其結婚意願可能較

高，然而此一推論仍有待進一步實證驗證。 

 

（五） 異性交往經驗 

過去研究顯示，異性交往經驗可能對婚姻態度產生關鍵影響。謝佩珊

（1995）指出，未婚女性若與男友已有論及婚嫁之交往，其婚姻態度傾向

較為正向；相對地，從未與異性來往交友經驗者，其婚姻態度則最為負向。

此發現亦與江福貞（2006）所提出的結果一致，其研究顯示，有異性交往

經驗的大學生普遍表現出較積極的婚姻態度，顯著優於未曾有交往經驗

者。 

此外，國際研究也有類似觀察。Manning 等人（2007）針對國外 7 年

級、9 年級與 11 年級青少年所做調查指出，未與異性交往的青少年對婚

姻的期待普遍較低。林喬瑩（2006）亦發現，擁有異性交往經驗的高中生

對婚姻較具正面態度與積極期盼。李雅文（2004）進一步分析認為，有過

異性交往的青少年較容易對婚姻進行思考與規劃。綜合以上文獻，本研究

推測：大學生是否具備異性交往經驗，可能會影響其對婚姻的看法與結婚

行為意向。 

 
 
 



 22 

二、非個人（社會）因素 

婚姻作為一種制度性安排，深受社會文化背景與性別規範的影響。根

據內政部委託之研究報告（2013），臺灣年齡介於 22 至 36 歲的未婚人

口，在婚配選擇上依然受到傳統社會價值與性別角色的深層制約。調查結

果指出，62.6%的男性受訪者認為「男性不適合追求條件過於優越的女性」，

而 61.8%的女性則傾向認同「女性結婚時應尋找條件優於自己之對象」。 

此一現象反映出傳統性別角色期待於婚配歷程中的作用機制。男性普

遍被期望成為婚姻中的經濟提供者與決策主體，而女性則多傾向尋求社

經地位或經濟條件高於自身的配偶，以符應社會長期建構的「上婚嫁」模

式（丘玲玲，1998）。由此可見，社會結構中的性別規範持續影響著大眾

對理想婚配對象的選擇與結婚行為意向的形成。 

此外，這種「男高女低」的婚配文化不僅加深了性別間的不對等關係，

也進一步導致婚姻市場中出現結構性的失衡。當女性在學歷、職業表現或

經濟收入上優於男性時，反而可能因難以尋得條件「更好」的對象而面臨

延遲婚或不婚的處境；相對地，條件相對弱勢的男性則因無法符合社會對

其作為「經濟支柱」的角色期待，進而成為婚配市場中的邊緣群體（楊靜

利，2006；Jones & Gu, 2023）。正如 Lipman-Blumen（1976）所指出，

傳統父權體系透過「下娶」的婚配模式，使男性得以維持其在家庭與社會

中的權威地位，進一步強化並穩定性別階序的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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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婚配結構所反映的性別角色期待外，女性在婚後所面對的社會規範

壓力亦不容忽視。根據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2013）調查結果，女性受訪

者普遍認為其在婚姻中需承擔諸多角色壓力，尤以「婚後需與公婆同住」

（64.9%）、「需負擔家務勞動」（59.9%）、「必須生育傳宗接代」（53.3%）

及「年齡過大不宜結婚」（51.7%）等為最具代表性。上述結果揭示，在

台灣社會中，傳統婚姻制度於實質運作層面仍對女性家庭角色賦予高度

約束性，使其在進入婚姻與家庭生活後，常需履行一系列既定的性別職責

與社會期望。這樣的制度性壓力不僅限縮女性對婚姻的期待彈性與選擇

自由，亦進一步將婚姻角色與女性的性別責任綑綁，使婚姻成為女性自我

實現與職涯規劃中必須考量的結構性挑戰。 

《今周刊》於 2023 年針對 15 至 49 歲未婚民眾所進行的婚育意願調

查，亦進一步印證了上述觀察。雖然多數受訪者仍表達結婚意願，但在探

討不婚原因時，顯示出兩性在婚姻考量上存有顯著差異。男性主要擔憂

「婚後經濟壓力」（38.8%），而女性則有 43.8%表示「不想改變目前的

生活型態」，其次為「不願面對伴侶家庭帶來的壓力」(陳燕珩，2023）。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不婚原因前五項中並未出現「經濟因素」，反

映其婚姻考量更多集中於婚後角色轉換與生活品質的維持，而非財務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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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現象可從既有理論獲得解釋。Easterlin（1987）與 Goldstone（1986）

認為，男性的婚姻意願與其經濟能力高度相關，而社會普遍仍將穩定收入

與職業視為男性「適婚」的前提（彭懷真，2003）。女性方面，則受到家

務分工與照顧責任等社會規範影響，即便就業之後，仍多數須維持原有家

務參與水準（許敏如，2006），此現象在東亞文化脈絡下尤為明顯（Raymo 

& Iwasawa, 2005）。在此背景下，婚姻對女性而言，往往意味著角色的疊

加與生活自主的退讓，因此維持單身成為部分女性維護生活品質與主體

性的重要選擇（Mason, 2001）。 

第三節 計畫行為理論於結婚行為意向之應用 

本研究採用計畫行為理論作為主要架構，探討大學生對結婚行為的意

向。此理論由 Ajzen 於 1985 年在理性行動理論基礎上提出，並於 1988 

年與 1991 年進一步發展，強調個體的行為意向受到其行為態度、主觀規

範與知覺行為控制三個因素所影響。本節內容將首先概述理性行動理論

與計畫行為理論的發展背景與核心概念，接著針對過往應用該理論於結

婚行為意向的研究進行回顧與歸納，作為本研究設計之理論依據。 

 

一、理性行動理論 

理性行動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由 Ajzen 和 Fishbein 

於 1975 年提出，其理論基礎融合了聯結學習與認知學習的概念，建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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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說明「態度如何影響行為」的架構。此理論旨在闡明個體行為是如何

形成，並指出行為背後的心理歷程。該理論的核心假設為：大多數行為是

出於個人有意識的選擇，而是否從事某項行為，主要取決於個人的行為意

向（Behavioral Intention, BI），亦即個人願意從事該行為的可能性。 

影響行為意向的關鍵因素包含兩個面向： 

1. 個人對該行為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Ab）； 

2. 來自他人或社會的重要規範壓力，也就是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SN）。 

理性行動理論透過上述兩大要素來預測與理解個體在面對某行為時的選

擇動機，其基本架構如圖 2-3 所示。 

 

 

 

 

 

圖 2-3理性行動理論之架構 

以下就各變項予以說明： 

1. 行為（Behavior, B）：指個人實際從事某項具體行動的表現。 

2. 行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 BI）: 表示個人願意實施某特定行為的

心理傾向與強度。此變項可視為個體對行為的「準備程度」，亦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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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行動選擇時，其內在決策的動機力道。透過行為意向的變異程度，

可進一步預測與說明個體是否會實際從事該行為。理性行動理論中用

下列公式呈現變項間的關係： 

𝐵𝑖 = 𝑊1 ∗ 𝐴𝑏 +𝑊2 ∗ 𝑆𝑁 

Bi：代表行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 
Ab：代表對行為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SN：代表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W1、W2：代表透過統計驗證後所取得的標準化
複迴歸係數，用以表示 Ab 與 SN 對行為意
向的影響力大小 

 

3. 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Ab)：態度指的是個人對執行某一行

為所持有的正面或負面看法。如果一個人對該行為抱持較正面的態度，

則其進行該行為的傾向會相對提高；相對地，若態度偏向負面，行為

意圖也會隨之降低。態度的產生主要受到兩個構面的影響： 

(1) 行為信念（Behavioral Beliefs）：個人相信執行該行為會導致某些具

體後果的看法。 

(2) 結果評價（Evaluations of Outcomes）：個人對這些可能後果所賦予

的價值與評估。 

這兩者相乘後加總，可構成對某行為的總體態度，並以下列數學公式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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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𝑏 =$Bi ∗ Ei			
!

"#$

 

Bi：代表個人對行為後果 i 的信念強度 

Ei：代表個人對後果 i 的價值判斷或好惡程度 

n：為信念的總數 

 

4. 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SN)：主觀規範是指當個人考慮是否採取

某項行為時，來自他人或社會團體所施加的心理壓力。這些壓力可能

來自如父母、伴侶、朋友或同儕等重要他人，影響個人認為該行為是

否「應該」執行。當個人感受到的社會期待較強，便更可能產生執行

該行為的意圖。此變項是由兩個構面所組成： 

(1) 規範信念（Normal Beliefs, Nbj）：個人相信某位重要他人期望他

是否應該從事某一行為。 

(2) 服從動機（Motivation of Compliance, Mcj）：個人願意配合該重要

他人期望的程度。 

這兩項因素的乘積總和可用以表示主觀規範，公式如下： 

𝑆𝑁 =$Nbj ∗ Mcj			
!

"#$

 

Nbj：個人對第 j 位重要他人所持的規範信念 

Mcj：對該他人期望的服從程度 

n：被納入考量的重要他人人數 

 

二、計畫行為理論 

計畫行為理論由 Ajzen 於 1985 年提出，是對先前理性行動理論的延

伸與修正。原本的理性行動理論（Ajzen & Fishbein, 1980）認為，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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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行為是在有意願與理性判斷下進行。然而 Ajzen 指出，實際行為的發

生，除了受到行為態度與主觀規範影響，亦與個人是否具備執行該行為的

資源與能力密切相關。 

因此，他將「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納

入模型，作為影響行為意圖與實際行為的第三構面。此構面涵蓋兩類影響

來源：一是內在因素，例如個人的能力、意志力與情緒反應；二是外在條

件，如時間、環境資源或與他人的合作機會。透過這一變項的補充，使 TPB

能更有效解釋那些不完全受意志控制的行為（Madden, Ellen, & Ajzen, 

1992）。 

PBC反映個體對於完成特定行為的主觀掌控感，可能受到過往經驗、

情境預期與資源可用性等影響。當個人認為自己有能力且資源充足時，其

行為控制感越強，也更可能產生正向的行為意圖，甚至直接促進行為的產

生。Ajzen（1991）進一步指出，PBC 來自兩個構成因素：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s, Ci）與知覺力量（Perceived Power, Pi）。前者指個人認為某項資

源或條件是否有助或阻礙行為的進行，後者則指其對於能否掌控這些條

件的主觀評價。此兩者的交互作用可透過以下公式表達： 

𝑃𝐵𝐶 =$Ci ∗ Pi			
!

"#$

 

Ci: 為控制信念 

Pi: 為知覺力量 

n: 為影響個體控制判斷的關鍵信念數量。 

 



 29 

綜合上述，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認為，個體行

為意圖的形成受到三個核心心理因素的共同影響，分別為：個人對行為的

態度（Attitude）、來自重要他人的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以及個

人對於執行行為能力的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如

圖 2-4 所示，此三者共同預測行為意圖的強度，而行為意圖進一步影響實

際行為的產生。 

 

 

 

 

 
 

圖 2-4計畫行為圖理論之架構 

註：圖中實線箭頭表示「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的直

接影響，進而透過行為意圖影響實際行為；虛線箭頭則表示知覺行為控制亦可能不經

意圖、直接作用於實際行為本身，反映個體主觀上對執行行為掌握程度的評估。 

 

三、計畫行為理論於結婚行為意向之應用 

Ajzen（1991）所提出的計畫行為理論指出，個體是否實際採取某項行

為，主要受到其行為意向強弱所影響。當行為意向愈強烈，實踐該行為的

可能性也會相對提高。此理論認為，影響行為意向的核心構面包含：對行

為本身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社會環境中所感受到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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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規範（Subjective Norm），以及個人對自身行為能力的知覺控制程度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 

近年來，該理論被運用於探究不同行為，包括電子菸使用（唐婉怡，

2023）、健康飲食習慣（許智翔，2023）以及安全性行為（曾櫻花，2014）

等，皆展現出良好的解釋與預測效能（Rizzo, 2020）。有鑑於此，本研究

以該理論為架構，探討臺灣大學生對結婚行為的意向，深入理解影響當前

臺灣年輕人結婚行為意向的各種因素。 

（一）國際間關於結婚行為意向之研究概況 

綜觀國際文獻，已有諸多研究運用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探討個體的結婚行為意向，研究地區涵蓋伊朗、中國、美

國、土耳其等國家（詳見表 2-3-1）。整體而言，這些實證結果普遍支持

計畫行為理論在預測大學生結婚意向上的適用性與有效性，並肯定其三

大構念（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在結婚行為決策中所扮演

的關鍵角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該理論架構具備良好的一致性，其在不同

文化脈絡中的應用仍可能受到地區性價值觀、婚姻制度、社會期望等因素

的影響，而展現出差異化的詮釋，反映文化背景對個人婚姻決策的潛在影

響。在針對中國大學生的研究中，Xie和 Hong（2022）發現影響結婚意向

的主要因素為行為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相似地，Shahra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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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2017）針對伊朗年輕族群的調查亦支持此三構面可有效預測其結婚

相關行為。然而，雖然變項相同，兩國在影響這些變項的信念內容上呈現

文化差異。 

另外，在針對美國及土耳其結婚行為意向的研究中，發現了與上述研

究相悖的結果。在美國，Dai 和 Chilson（2022）指出知覺行為控制與結

婚意向無相關。而在土耳其，Koçak 和 Mouratidis（2024）則發現知覺行

為控制與結婚意向呈負相關。儘管先前的研究表明，隨著感知的行為控制

變得更強，對特定行為的意向也會變得更強，也就是知覺行為控制會與行

為意向呈正相關（Ajzen, 1985; 2002），但針對美國及土耳其的研究皆發

現了與過往文獻相悖的結果，其原因可能是由於文化背景和測量方法的

差異所致。 

Koçak 和 Mouratidis（2024）認為，土耳其由於社會文化的關係，其

婚姻被視為傳統和必須遵循的社會規範，因此個人的知覺行為控制對結

婚意向的影響較小。此外，近年來土耳其年輕人對婚姻的態度正在轉變，

尤其大學生傾向比起結婚更優現考慮經濟獨立、教育和個人自由

（M. Erkol et al., 2021），因此對結婚知覺行為控制越高的個體，可能更

傾向延後結婚（KOÇAK & MOURATIDIS, 2024）。其次，針對美國的研

究可發現，其測量知覺行為控制的方法和 Ajzen（1988）建議的測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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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因此，基於以上的文獻回顧，本研究依然優先假設知覺行為控制

還是會對結婚行為意向造成影響。 

綜上所述，計畫行為理論在不同國家和文化背景下顯示出其預測結婚

行為意向的適用性和有效性。然而，由於文化背景的差異，不同國家的具

體影響因素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針對臺灣的大學生進行調查，深入了

解影響臺灣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的因素，並驗證計畫行為理論在臺灣文

化背景下的適用性。 

 

（二）國內結婚行為意向之相關研究 

近年來，在臺灣也曾有運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結婚行為意向的研

究。例如，在「適婚單身公部門員工對結婚意向之研究」（張佑毓，2021）

一文中，研究者採用了 Ajzen（1991）的計畫行為理論來探討 20-44歲適

婚單身公部門員工的結婚意向。研究結果顯示，適婚單身公部門員工的態

度、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會影響其結婚意向。此外，研究還探討了個

人背景條件（如性別、年齡、收入、宗教、父母婚姻關係）對結婚意向的

影響，發現這些因素並未對結婚意向產生干擾效果。然而，此研究使用次

級資料分析法進行結構式問卷之編撰，這可能導致未能全面捕捉受試者

對結婚行為的信念和態度，進而影響研究結果的有效性及信度。 

另一篇研究為「台灣未婚青年的婚育意願：計畫行為理論的觀點」

（房巧婷，2021），研究者同樣採用計畫行為理論來調查 24-34歲未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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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婚育意願。該研究結果與前項研究的結果並不完全相同，該研究發現

行為態度對結婚意向並無顯著影；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對結婚意向

有顯著影響。研究者表示這可能是因為此研究採用次級資料分析，使用的

資料庫無法涵蓋計畫行為理論所闡述的各項概念。 

綜上所述，儘管臺灣已有探討結婚行為意向之相關研究，但這些研

究在方法上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根據 Ajzen（1991）的建議，計畫行為

理論中的資料收集方式應為兩階段問卷設計，包括開放式引導問卷以篩

選出顯著信念，再使用結構性問卷來驗證理論的適切性。然而，臺灣現有

的研究並未完全遵循這一方法，皆使用次級資料分析法進行結構式問卷

之編撰，這可能導致未能全面捕捉受試者對結婚行為的信念和態度，進而

影響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因此，本研究將嚴格遵循 Ajzen（1991）

提出的資料收集方法，先進行開放式引導性問卷以蒐集初級資料，再設計

成結構式問卷進行第二次資料蒐集，以全面捕捉臺灣大學生對結婚行為

的信念和態度。這將有助於提高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進一步驗證

計畫行為理論在臺灣文化背景下的適用性和有效性。透過對臺灣大學生

結婚行為意向的深入分析，本研究不僅將為學校教育和課程設計者提供

寶貴的洞見，也將為政府相關部門在制定因應少子化的相關政策和介入

策略方面提供重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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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各國運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結婚行為意向之比較 

作者 
研究 
地點 

問卷設計

方法 
研究對象 
（年齡） 

主要發現 

Shahrabadi et 
al (2017) 

伊朗 
次級資料

設計 

大學、碩

士及博士

生（平均

25.57歲） 

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

控制對結婚意向有顯著影響。 
顯著信念：認為自己需要伴侶陪

伴、父母期望、社會對婚姻的態

度和自己擁有決策權及工作職

位。 

Xie & Hong 
(2022) 

中國 
兩階段 
問卷設計 

大學生 
（平均

20.4歲） 

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

控制和結婚意向呈正相關。 
顯著信念：婚姻會給我一個精神

支持的伴侶、父母意見、良好的

經濟及穩定的工作。 

Dai & Chilson 
(2022) 
 

美國 
兩階段 
問卷設計 

18-28歲 
（平均

20.6歲） 

行為態度和主觀規範與結婚意

向呈正相關；知覺行為控制與結

婚意向無相關。 
顯著信念：結婚會讓我快樂、結

婚意味著我可以建立家庭、我的

父母擁有幸福健康的婚姻。 
KOÇAK& 
MOURATIDIS 
(2024) 

土耳其 
兩階段 
問卷設計 

年輕人 
（平均

24.9歲） 

行為態度結婚意向呈正相關；主

觀規範與結婚意向無相關；知覺

行為控制與結婚意向呈負相關。 

張佑毓(2021) 臺灣 
次級資料

設計 

單身公部

門員工

（20-44
歲） 

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

控制會影響結婚意向。 

房巧婷(2021) 臺灣 
次級資料

設計 
24-34歲 

行為態度對結婚意向無顯著影

響；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對

結婚意向有顯著影響。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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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呼應本研究之目的，本章說明調查工具的設計依據，係根據前述文獻

探討與開放式問卷所蒐集的結果進行編製，並據以發展結婚行為意向的

調查問卷，以進行資料蒐集。本研究之問卷設計與調查程序已通過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案件編號：202411HS018），確保

研究過程符合倫理規範與參與者權益保障。全章內容分為五個部分：第一

節說明研究架構，第二節介紹研究對象，第三節說明研究工具，第四節闡

述研究實施程序，第五節則說明資料處理方式及統計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3-1 所示，係以 Ajzen 所提出之計畫行為理論初版

為依據進行建構。研究中設置的自變項包括結婚行為信念、結果評價、規

範信念、依從動機、控制信念與知覺力量等六項因素；依變項則為結婚行

為之行為意向，用以探討各構面對結婚意向之影響程度。 

 

 

 

 

 

 

 

 

圖 3-1 研究架構 

性別 

修課經歷 

異性交往經驗 

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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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地區大學生的結婚行為意向與其相關影響因素。 

一、母群體 

本研究所設定的母群體為就讀於臺灣臺北市與新北市地區，一至五

年級之大學在學學生，總人數為 310,021 人（教育部統計處，2024）。 

二、收案樣本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就讀於臺北市及新北市境內公私立大學與科技

大學之日間部一至五年級學生。為提升樣本的多元性與代表性，本研究特

別選取四間不同類型之高等教育機構進行樣本收集，包括國立綜合大學、

私立綜合大學、國立科技大學，以及私立科技大學。透過涵蓋不同學制背

景與教育類型，期能增加樣本資料之異質性，提升研究結果之推論效度與

實務應用性。依據 Krejcie&Morgan(1970) 公式計算：本研究母群體人數

310,021 人，最低抽樣樣本人數為 384 份以上，則抽樣誤差在 5%以下，

最終回收有效樣本數為 450 份。 

三、收案方式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法（purposive sampling），於 114 年 3月至 5月，

透過研究者所認識之任課教師協助進入課堂邀請學生填答問卷。本問卷

透過 Google 表單以匿名方式邀請學生填答，並現場回收。此方式有助於

研究者在具備信任基礎的情境中進行問卷施測，提升填答率與資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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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並以自編之結構式問卷「大學生結婚行為意

向調查問卷」作為主要資料蒐集工具。依據 Ajzen（1988）的建議，問卷

設計初期透過開放式問題作為引導，了解研究對象在計畫行為理論中所

涉及的關鍵信念。接著，根據所得信念內容與本研究理論架構及相關文獻

進行整合與調整，最後發展為正式施測問卷，以下逐一說明： 

一、 開放式引導問卷 

（一）開放式引導問卷編製 

 本研究根據研究架構與國內相關文獻，設計「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調

查之開放式引導問卷」，作為初期探索學生結婚相關信念的重要工具。問

卷施測方式為研究者親自前往課堂現場，邀請學生填寫線上問卷，對象為

國立大學大一至大五學生，並特別排除預試與正式問卷施測之樣本，以避

免樣本重複與反應偏誤。最終共回收 94 份有效問卷。問卷設計包含六個

問題，旨在廣泛蒐集學生對結婚行為的多元看法與信念，其內容詳列於表

3-3-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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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開放式問卷題項 

構面 題項 

行為信念 1. 您認為「結婚」對您有什麼好處？  

2. 您認為「結婚」對您有什麼壞處？  

規範信念 3. 請列舉對您重要的哪些個人或團體贊成您選擇「結婚」？ 

4. 請列舉對您重要的哪些個人或團體反對您選擇「結婚」？  

控制信念 5. 您認為在哪些情況下會阻礙您選擇「結婚」？(例如：沒找到適合對象) 

6. 您認為在哪些情況下會增進您選擇「結婚」？(例如：好友都選擇結婚) 

 

（二）分析開放式引導問卷結果 

完成開放式引導問卷蒐集後，研究者將回收資料加以彙整與分類，將

內容相近的回答進行合併，並刪除重複項目。之後依據出現頻率進行排序，

取出累積出現次數前 70%的信念項，視為具代表性的「顯著信念」（Ajzen 

& Fishbein, 1980）。根據計畫行為理論中各構念的定義，擬定封閉式問卷

初稿，其中第 1 至 2 題設計為探討「行為信念」，第 3 至 4 題為「規範

信念」，第 5至 6題則針對「控制信念」進行設計。彙整結果如下所示： 

1. 結婚行為的「行為信念」，共有 11項如下： 

(1) 有人陪伴 

(2) 有被愛的感覺與幸福感 

(3) 能組成家庭，有歸屬感 

(4) 有穩定的伴侶/性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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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夥伴共同分擔經濟或家務 

(6) 有法律保障 

(7) 會讓我感到不自由 (例如關係被綁住、做決定前多一份考量) 

(8) 會增加負擔（例如經濟、責任） 

(9) 和另一半更容易吵架 

(10) 面臨與對方家人不合的問題 

(11) 面臨婚姻不美滿的風險 

2. 結婚行為的「重要參考對象」共有 5項，其中第 5項「老師」不在前

70%之顯著信念中，但為了解教師對大學生結婚意向的潛在影響，本

研究將「老師」納入問卷調查，故問卷分析結果如下： 

(1) 父母 

(2) 祖父母/外祖父母 

(3) 朋友 

(4) 親戚 

(5) 老師 

3. 結婚行為的「控制信念」分為促進因素與阻礙因素兩類，促進因素包

括第 1 到 5項，阻礙因素為第 6 到 10項，具體內容如下： 

(1) 遇到對的人 

(2) 有足夠經濟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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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想要小孩 

(4) 意外懷孕 

(5) 這段關係受家人祝福 

(6) 經濟條件不佳 

(7) 另一半感情不穩定 

(8) 沒有談戀愛的對象 

(9) 和對方家人不和 

(10) 另一半沒辦法給予足夠的陪伴時間時（例如遠距離、過於忙碌） 

 

二、結構式問卷 

（一）擬定結構式問卷初稿 

本研究綜整開放式引導問卷所得資料，並參照本研究所依據之理論架

構，編擬出「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之研究問卷」初稿，問卷內容設計如下： 

1. 個人背景因素共 7 題，包括就讀學校、就讀年級、生理性別、過去交

往經驗、目前交往狀態、宗教信仰等。 

2. 行為信念與結果評價，共計 22題。 

3. 規範信念與依從動機，共計 10題。 

4. 控制信念與知覺力量，共計 20題。 

5. 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共計 7題。 

6. 行為意向，共計 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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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答及計分方式 

本研究問卷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Likert 5-point scale）進行量化評估。

受試者需根據自身的主觀認知，於每一題中選擇一個最符合自身看法的

選項，五個選項依序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意見」、

「同意」、「非常同意」。題項內容包含正向與反向陳述句，兩者將分別

採不同計分方式：對於正向題，選項從「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

序給予 1至 5 分；而對於反向題，則從「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反

向計分，即分數由 5至 1 分。 

 

（三）專家效度考驗 

為了確保問卷的內容效度，本研究邀請三位健康促進領域的學者專

家（附件一）對問卷初稿進行評析與建議。專家評審重點為各題項之重要

性及適用性，並以 4 分量表（1 分：非常不適合、2 分：不適合、3 分：

適合、4 分：非常適合）進行評分。經計算，本研究之整體量表平均內容

效度指標（S-CVI/Ave）為 0.99，整體量表一致性內容效度指標（S-CVI/UA）

為 0.97，皆達到良好內容效度之標準。 

 

（四）結構式問卷的預試及修正  

根據專家意見對結構式問卷內容進行調整，並為評估填答時可能的反

應、用詞的簡明性、及施測時間的合適性，選取母群體中非樣本的35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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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進行預試。共回收35份問卷，使用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α）

來檢驗各分量表的信度，內部一致性結果如表3-3-2所示。 

根據郭生玉（2004）之說明，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可透過 Cronbach’s α 

係數進行檢驗，當 α 值達 0.70 以上時，通常可視為具有良好的信度。

Nunnally（1978）亦指出，在初期研究階段，若 α 值介於 0.35 至 0.70 

之間，仍可接受，特別是在量表尚處於發展與探索階段的情況下。本研究

中所使用之各分量表中，除「結婚行為的控制信念」之 α 值為 .653，略

低於 0.7 外，其餘量表皆達良好信度水準。惟考量本研究屬於首次發展

該子量表，且該值尚介於可接受範圍內，故仍可作為後續分析之依據。 

 

表 3-3-2預試問卷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n=35) 

分量表名稱 題數 Cronbach’s α 

結婚行為的行為信念 11 .816 

結婚行為的結果評價 11 .813 

結婚行為的規範信念 5 .723 

結婚行為的依從動機 5 .834 

結婚行為的控制信念 10 .653 

結婚行為的知覺力量 10 .724 

結婚的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 7 .759 

行為意向 3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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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以大學生的結婚行為為探討主題，採用計畫行為理論作為理論

基礎設計問卷工具，並運用結構方程模型與多元回歸分析檢視各變項之

間的關聯性與預測力，進一步分析影響結婚行為意向的重要因素。 

在研究初期，先確認研究方向與可行性，接著彙整國內外相關文獻，

分析不同理論架構下對結婚行為的探討重點與研究結果，並據此選擇計

畫行為理論作為本研究架構依據。透過問卷調查蒐集資料後，進行變項操

作化與統計分析，以驗證理論模型的適配性與各變項間的影響關係。研究

流程詳如表 3-4-1 所示。 

 
表 3-4-1研究步驟 

研究階段 步驟說明 

1. 研究規劃階段 

1-1 規劃研究主題，明確界定研究目的與核心問題 

1-2 蒐集並整理國內外文獻，建立理論與研究基礎 

1-3 擬定完整研究計畫，確認研究架構與執行方式 

2. 研究工具製作 

2-1 擬定「開放性引導式問卷」 

2-2 發放問卷與回收樣本 

2-3 根據樣本資料分析，擬定「結構式問卷」 

2-4 問卷進行專家評審 

2-5 結構式問卷預試 

2-6 回收樣本與修改 

3. 收集樣本 
3-1 發放正式問卷 

3-2 回收樣本，進行統整 

4. 分析 4-2 研究結果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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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3 進行統計資料處理，並輔以 IBM 

SPSS Amos 26 建構結構方程模型（SEM），以深入探討研究中各變項對

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之影響關係。分析策略涵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多

元線性迴歸分析，以及 SEM 模型檢定。整體資料處理與分析程序分為兩

部分說明：第一部分為資料前處理，包括變項命名、反向題轉換與資料整

理；第二部分則針對主要的統計分析技術進行介紹與應用。 

一、資料處理方法 

本研究根據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建構四

個主要構念，分別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結婚行為意向。上

述構念均以李克特五點量表（Likert Scale）進行測量，其分數範圍為 1至

5 分，分別代表「非常不可能／不同意」至「非常可能／同意」。受試者

需就各題項陳述進行評分，表示其對結婚行為之看法與行動傾向，各變項

之計分方式及其意涵詳見表 3-5-1。 

背景變項多為名目尺度資料，為利後續迴歸分析納入模型中，本研

究進行虛擬變項（Dummy Variables）轉換。對於具有兩類別的變項（如

性別、年級、交往經驗等），以二元數值（0 與 1）表示；而對於具有

四類別之學校變項，則選擇其中一類（國立綜合大學）作為參照組，另

建立三個虛擬變項進行處理。各背景變項之轉換方式詳列如表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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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計畫行為理論各構念計分方式與意義 

變項名稱 計分方式 分數意義 

行為信念(Bi) Likert五點量表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分數愈高代表愈認同該行為會帶來

特定結果。（第7~11題反向計分） 

結果評價(Ei) Likert五點量表 

非常不好〜非常好 

分數愈高，代表愈認為該結果是正向

且值得追求。 

∑ 𝐵𝑖 ∗ 𝐸𝑖 行為信念與結果評價的 

相乘積 

代表研究對象態度的預測分數。 

態度(Ab) Likert五點量表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分數愈高代表對結婚行為持有更正

向態度。 

規範信念(NBj) Likert五點量表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分數愈高代表愈相信重要他人希望

其從事結婚行為。 

依從動機(MCj) Likert五點量表 

非常不願意〜非常願意 

分數愈高代表愈願意依從重要他人

的期待。 

∑ 𝑁𝐵𝑗 ∗ 𝑀𝐶𝑗 規範信念與依從動機的 

相乘積 

研究對象主觀規範的預測分數，數值

愈高表示社會規範壓力愈強。 

主觀規範(SN) Likert五點量表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分數愈高表示來自他人的結婚期待

愈高。 

（第 7~10題反向計分） 

控制信念(CB) Likert五點量表 

非常不可能〜非常可能 

分數愈高表示愈認為其有能力克服

結婚的障礙 

知覺力量(Pi) Likert五點量表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分數愈高表示愈相信自己具備完成

結婚行為的資源與條件。 

∑ 𝐶𝑖 ∗ 𝑃𝑖 控制信念與知覺力量的 

相乘積 

代表研究對象知覺行為控制的預測

分數，數值愈高表示整體控制力認知

愈強。 

知覺行為控制

(PBC) 

Likert五點量表 

非常沒把握〜非常有把握 

分數愈高表示愈有信心掌控與結婚

行為有關之因素。 

行為意向(BI) Likert五點量表 

非常不可能〜非常可能 

分數愈高表示愈有可能在特定年齡

前採取結婚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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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 背景變項虛擬變項轉換表 

變項 虛擬變項 備註 

學校   

國立綜合大學 無 參照組 

私立綜合大學 1=私立綜合大學，0=其他  

國立科技大學 1=國立科技大學，0=其他  

私立科技大學 1=私立科技大學，0=其他  

性別   

生理男 1  

生理女 0 參照組 

就讀年級   

  低年級（大一到大二） 0 參照組 

  高年級（大三到大五） 1  

目前是否有交往對象   

  有 1  

  沒有 0 參照組 

過去是否有戀愛交往經驗   

  是 1  

  否 0 參照組 

宗教信仰   

  有 1   

  沒有 0 參照組 

修課經驗   

  有 1  

沒有 0 參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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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統計分析方法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透過描述性統計方法呈現樣本的基本資料特徵，統計指標包括：

頻率分布、平均數與標準差等。主要目的為了解研究參與者之社會人口背

景變項，如性別、選修課程經驗、異性交往經驗及宗教信仰等。 

（二）推論性統計 

1. 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使用

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計畫行為理論各變項之間的關係。 

2. 多元線性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採用多元線性

回歸分析檢驗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分別對結婚行

為意向的關係。 

3. 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使用 AMOS 

26 版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檢驗研究中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各變項之直接與間接效果，包括態度、

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對結婚行為意向的影響。SEM 分析中將

採用標準化路徑係數（Standardized Regression Weights）、適配度

指標（如 CFI、TLI、RMSEA 等）來評估模型的解釋力與整體適配

情形。此外，本研究亦運用 Bootstrap 方法估計間接效果之信賴區

間，以提升路徑估計的穩定性與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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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3 各研究假設對應之統計方法 

研究假設 統計方法 

一、大學生對結婚行為的態度與其行為信念、結果評價

的相乘積之間有相關。 
皮爾森積差相關 

二、大學生對結婚行為的主觀規範與其規範信念、依從

動機的相乘積之間有相關。 
皮爾森積差相關 

三、大學生對結婚行為的知覺行為控制與其控制信念、

知覺力量的相乘積之間有相關。 
皮爾森積差相關 

四、大學生的背景變項、結婚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

覺行為控制與結婚行為的意向有相關。 
多元線性迴歸分析 

五、大學生結婚行為的計畫行為理論變項與結婚行為

意向有假設性的因果模式。 
結構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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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根據研究目的與假設，結合 Ajzen（1991）提出的計畫行為理論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作為理論基礎，針對蒐集之量化資料

進行統計分析，並對實證結果進行系統性討論與詮釋。全章共分為五節，

第一節說明研究對象之個人背景、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其信

念構面，以及結婚行為意向的分布情形，呈現樣本整體特徵；第二節探討

背景變項與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及結婚行為意向之間的關係；

第三節分析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三構面與其信念構成之關聯；

第四節透過結構方程模型，檢驗計畫行為理論變項對結婚行為意向的影

響，並評估理論模型的適配度與預測效果；第五節進一步探討具結婚行為

意向者與各信念變項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個人背景變項、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子信

念分佈情形 

一、個人背景變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針對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研究對象的個人背景變項包括：

學校類別、就讀年級、生理性別、目前是否有交往對象、過去是否有戀

愛交往經驗、宗教信仰，以及是否曾修習婚姻、家庭或兩性關係相關課

程，分布如表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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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類別 

為使研究樣本更具代表性，本研究以臺灣臺北市及新北市的大學為

收案對象，研究範圍涵蓋國立綜合大學、私立綜合大學，國立科技大學

以及私立科技大學。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本研究樣本包含國立綜合大學

120 人（26.7%）、私立綜合大學 120 人（26.7%）、國立科技大學 98 人

（21.8%），以及私立科技大學 112 人（24.9%），總計 450 人。 

（二）就讀年級 

大一 72 人（16.0%）、大二 153 人（34.0%）、大三 135 人（30.0%）、

大四 76 人（16.9%）、大五 14 人（3.1%）。 

（三）生理性別 

研究對象共450人，男性206人佔45.8%，女性為244人佔54.2%。 

（四）目前是否有交往對象 

研究對象共450人，目前有交往對象158人佔35.1%，目前沒有交往

對象的人數為292人佔64.9%。 

（六） 過去是否有戀愛交往經驗 

研究對象共 450 人，過去曾有交往經驗者為 272 人佔 60.4%，過去

沒有交往經驗者為 178 人佔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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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宗教信仰 

研究對象共 450 人，佛教 49 人(10.9%)、道教 89 人（21.8%）基督

教/天主教 64 人(14.3%)、其他宗教 8 人(1.8%)、無宗教信仰 231 人（51.3%）。 

（八） 婚姻家庭或兩性關係相關課程的修課經驗 

研究對象共 450 人，沒有相關修課經驗者為 261 人佔 57.1%；有修

課經驗者 189 人佔 42.0%，相關課程包括國高中輔導課、高中健康教育課

程、教育議題專題（性教育主題）、愛情學、婚姻與家庭、性別社會學、

性別平等教育等。 

 

表 4-1-1個人背景因素的分佈 

變項名稱 類別 人數(n) 百分比(%) 

學校類別 國立綜合大學 120 26.7% 

私立綜合大學 120 26.7% 

國立科技大學 98 21.8% 

 私立科技大學 112 24.9% 

就讀年級 大一 72 16.0% 

大二 153 34.0% 

大三 135 30.0% 

大四 76 16.9% 

大五 14 3.1% 

生理性別 男性 206 45.8% 

女性 244 54.2% 

目前是否有交往對象 是 158 35.1% 

否 292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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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是否有戀愛交往經驗 是 272 60.4% 

否 178 39.6% 

宗教信仰 基督教/天主教 64 14.3% 

佛教 49 10.9% 

道教 89 21.8% 

其他宗教信仰 8 1.8% 

無宗教信仰 231 51.3% 

修課經驗 
有 189 42.0% 

沒有 261 57.1% 

 

二、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子信念之分佈情形 

 以下針對計畫行為理論中影響結婚行為意向的三大構面——態度、

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進行量化分析與信念內涵之探討，藉此描繪大

學生對結婚行為意向的心理輪廓與潛在動機來源。 

（一）態度與行為信念、結果評價之分佈情形 

1. 研究對象態度的分佈情形 

結婚行為的「態度」是由「結婚這件事對我來說是重要的」、「結

婚這件事對我來說是有好處的」、「結婚這件事對我來說是需要的」等三

題所構成，問卷採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的五點量表作答，統

計分析時將1至2分歸類為「不同意」、3分為「中立」、4至5分為「同意」，

分數越高表示結婚態度越正向。將個人此三題的得分加總後再平均，即為

態度量表的分數，其分佈情形可見表4-3-1。 

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對結婚的重要性與價值大致持正向看法。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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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對我來說是重要的」有43.8%的受試者表示同意，28.7%表示不同

意；對於「結婚是有好處的」，有 42.6%同意，21.8%不同意，顯示多數

人認同婚姻具備正面效益。不過，在「結婚是必要的」這一題中，僅有

28.7%的受試者表示同意，37.3% 表示不同意，顯示部分大學生對婚姻是

否為人生必要階段持保留態度。整體而言，三項結婚態度題目的平均值分

別為3.23、3.28與2.87，合併後的總量表平均為3.13（標準差 = 1.214），

呈現中立略偏正向的傾向。 

 

表 4-1-2 結婚行為態度的分佈 

項目 
不同意 中立 同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人數(%) 人數(%) 人數(%) 

1. 結婚這件事對我來

說是重要的 
129(28.7) 124(27.6) 197(43.8) 3.23 1.301 

2. 結婚這件事對我來

說是有好處的 
98(21.8) 160(35.6) 192(42.6) 3.28 1.099 

3. 結婚這件事對我來

說是需要的 
168(37.3) 153(34.0) 129(28.7) 2.87 1.241 

總量表 132(29.3) 146(32.4) 173(38.4) 3.13 1.214 

註：1. 態度計分為1~5。 

2. 不同意為1~2分者；中立為計3分者；同意為計4~5分者。 

3. 總量表為個人在此三個題目總合後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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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對象結婚行為信念的分佈情形 

結婚行為的「行為信念」旨在了解受試者對結婚可能帶來之結果的主

觀認知。表 4-3-2 共列出 11項信念題目，其中第 1至第 6題探討結婚可

能產生的正向結果（好處），第 7至第 11題則為潛在的負向結果（壞處）。 

在結婚的好處部分，統計顯示大多數受試者表現出高度認同。其中，

「結婚能讓我有穩定的伴侶或性伴侶」同意比例最高，達 77.1%，平均數

為 4.04；其次為「結婚能讓我有人陪伴」（73.3%，M=3.96）、「結婚能

讓我組成家庭，有歸屬感」（69.8%，M=3.92）以及「結婚能讓我有夥伴

共同分擔經濟與家務」（68.0%，M=3.88）。另外，「結婚能讓我感受到

被愛與幸福感」 （62.0%，M= 3.74）以及「結婚能讓我有法律保障」 （56.4%，

Ｍ＝3.69），雖相對較低，但整體仍呈正向。 

在結婚的壞處部分，認同程度則較為分歧。「結婚會讓我面臨與對方

家人相處的壓力」獲得 59.1% 的同意比例，平均數為 3.64，為所有負面

信念中認同度最高者；「結婚會增加我的負擔（例如經濟、責任）」亦有 

54.7% 表示同意（M=3.52）；而「結婚會讓我面臨婚姻不美滿的風險」

也有 48.4% 的受試者認同（M=3.40）。相較之下，「結婚會讓我感到不

自由，例如關係被綁住、做決定需顧慮他人」的同意比例為  45.6%

（M=3.31）；「結婚會讓我和另一半更容易吵架」則為所有項目中認同

度最低者，僅 28.7% 表示同意，平均數為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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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結婚行為信念的分佈(N=450) 

項目 

不同意 中立 同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人數(%) 人數(%) 人數(%) 

好處  

1. 結婚能讓我有人陪伴 36 (8.0%) 84 (18.7%) 330 (73.3%) 3.96 0.972 

2. 結婚能讓我有被愛的感

覺與幸福感 
55 (12.2%) 116 (25.8%) 279 (62.0%) 3.74 1.073 

3. 結婚能讓我組成家庭，

有歸屬感 
35 (7.8%) 101 (22.4%) 314 (69.8%) 3.92 0.998 

4. 結婚能讓我有穩定的伴

侶性伴侶 
31 (6.9%) 72 (16.0%) 347 (77.1%) 4.04 0.954 

5. 結婚能讓我有夥伴共同

分擔經濟和家務 
34 (7.6%) 110 (24.4%) 306 (68.0%) 3.88 0.975 

6. 結婚能讓我有法律保障 53 (11.8%) 143 (31.8%) 254 (56.4%) 3.69 1.147 

壞處  

7. 結婚會讓我感到不自由

例如關係被綁住、做決 
111 (24.7%) 134 (29.8%) 205 (45.6%) 3.31 1.147 

8. 結婚會增加我的負擔

（例如經濟、責任） 
73 (16.2%) 131 (29.1%) 246 (54.7%) 3.52 1.085 

9. 結婚會讓我和另一半更

容易吵架 
129 (28.7%) 192 (42.7%) 129 (28.7%) 3.01 1.075 

10. 結婚會讓我面臨與對

方家人相處的壓力 
66 (14.7%) 118 (26.2%) 266 (59.1%) 3.64 1.104 

11. 結婚會讓我面臨婚姻

不美滿的風險 
95 (21.1%) 134 (29.8%) 218 (48.4%) 3.40 1.173 

註：1. 行為信念計分範圍為 1~5分 

2. 不同意為 1~2分者；中立為計 3分者；同意為計 4~5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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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對象結婚結果評價的分佈情形 

結婚行為的「結果評價」，主要用以瞭解研究對象對結婚所可能產生

之各項結果所做的價值判斷。表 4-3-3 包含 11項子題，其中第 1至第 6

題為正向結果，第 7 至第 11 題為負向結果。選項由「非常不好」(1 分)

至「非常好」(5 分)，其中 1〜2 分為負向、3 分為中立、4〜5 分為正向。

分數越高代表研究對象越認為該結果具正面價值， 亦表示其越可能期望

該結果發生。  

在正向結果評價方面，最受肯定的項目為「讓我有被愛的感覺與幸福

感」與「因為結婚，讓我能有人陪伴」，兩者皆有 75.6%與 75.1% 的受

試者評為正向，平均數皆為 4.11 與 4.05。其次為「讓我有穩定的伴侶／

性伴侶」（74.2%，M = 4.09）與「能組成家庭、獲得歸屬感」（72.2%，

M = 4.02），顯示研究對象對婚姻所帶來的情感與生活穩定性具有高度正

面期待。此外，「與伴侶共同分擔經濟與家務」獲得 69.1% 的正向評價

（M = 3.93）、「獲得法律保障」則為 59.1%（M = 3.80），整體評分亦

呈現正向趨勢。 

至於負向結果方面，研究對象普遍傾向負面評價。認為「因為結婚讓

我感到不自由（例如關係被綁住、做決定時須顧慮他人）」為「不好」的

比例為 44.0%，平均數為 2.59；「結婚增加經濟或責任負擔」亦有 42.0% 

評為「不好」（M = 2.65）。其中，「因為結婚而更容易與伴侶發生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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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向評價最高，達 58.9%（M = 2.32）；其次為「面臨婚姻不美滿的風

險」（57.8%，M = 2.32）與「面對伴侶家庭壓力」（52.2%，M = 2.44），

顯示受試者對婚姻中潛在衝突與家庭壓力具有高度關切。 

 

表 4-1-4 結婚結果評價的分佈(N=450) 

項目 
不好 中立 好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人數(%) 人數(%) 人數(%) 

好處      

1. 因為結婚，讓我能有人

陪伴，對我而言… 
13 (2.9%) 99 (22.0%) 338 (75.1%) 4.05 0.839 

2. 因為結婚，讓我有被愛

的感覺與幸福感，對我

而言… 

11 (2.4%) 99 (22.0%) 340 (75.6%) 4.11 0.853 

3. 因為結婚，讓我能組成

家庭、有歸屬感，對我

而言…  

16 (3.6%) 109 (24.2%) 325 (72.2%) 4.02 0.884 

4. 因為結婚，讓我有穩定的

伴侶 /性伴侶，對我而

言… 

12 (2.7%) 104 (23.1%) 334 (74.2%) 4.09 0.872 

5. 因為結婚，讓我有夥伴共

同分擔經濟和家務，對我

而言… 

17 (3.8%) 122 (27.1%) 311 (69.1%) 3.93 0.882 

6. 因為結婚，讓我能有法律

保障，對我而言… 
20 (4.4%) 164 (36.4%) 266 (59.1%) 3.80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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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處 

7. 因為結婚，讓我感到不自

由（例如關係被綁住、做

決定前多一份考量），對

我而言… 

198 

(44.0%) 
185 (41.1%) 67 (14.9%) 2.59 1.022 

8. 因為結婚，導致我的負擔

增加(例如經濟和責任），

對我而言… 

189 

(42.0%) 
191 (42.4%) 70 (15.6%) 2.65 1.020 

9. 因為結婚，讓我和另一半

更容易吵架，對我而言… 

265 

(58.9%) 
136 (30.2%) 49 (10.9%) 2.32 1.029 

10. 因為結婚，讓我面臨與對

方家人相處的壓力，對我

而言… 

235 

(52.2%) 
144 (32.0%) 71 (15.8%) 2.44 1.122 

11. 因為結婚，讓我面臨婚姻

不美滿的風險，對我而

言... 

260 

(57.8%) 
136 (30.2%) 54 (12.0%) 2.32 1.048 

註：1. 行為信念計分範圍為 1~5分 

2. 負向為 1~2分者；中立為計 3分者；正向為計 4~5分者。 
 

（二）主觀規範與規範信念、依從動機之分佈情形 

1. 研究對象結婚主觀規範的分佈情形 

「主觀規範」是指研究對象所感知的重要他人對其結婚行為的認可與

期待程度。本研究透過兩題題項評估其主觀規範程度，並將兩題得分加總

後取平均，作為主觀規範量表之指標。表 4-3-5 呈現受試者在此構面上

的答題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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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題「大多數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人認為，我未來應該要結婚」來

看，有 40.0% 的受試者表示同意，31.6% 表示中立，另有 28.4%表示不

同意，平均得分為 3.17（標準差 = 1.202），顯示多數受試者對重要他人

的期待感受偏向中立略正向。第二題「大多數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團體認為，

我未來應該要結婚」中，僅有 27.3% 表示同意，39.8%持中立態度，32.9% 

表示不同意，平均得分為 2.92（標準差 = 1.128），顯示研究對象對團體

壓力或期待的感受相對較低，態度更趨中立甚至略為消極。 

將上述兩題合併計算之總量表得分平均為 3.05（標準差 = 1.165），

顯示整體受試者在主觀規範上的態度趨向中性，僅部分個體感受到來自

他人結婚期望的明顯影響。 

表 4-1-5 結婚行為主觀規範的描述統計 

項目 
不同意 中立 同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人數(%) 人數(%) 人數(%) 

1. 大多數對我來說很

重要的人認為，我未

來應該要結婚 

128 

(28.4%) 

142 

(31.6%) 

180 

(40.0%) 
3.17 1.202 

2. 大多數對我來說很

重要的團體認為，我

未來應該要結婚 

148 

(32.9%) 

179 

(39.8%) 

123 

(27.3%) 
2.92 1.128 

總量表 138(30.7%) 161(35.7%) 152(33.7%) 3.05 1.165 

註： 1. 主觀規範計分為1~5。 

2. 不同意為1~2分者；中立為計3分者；同意為計4~5分者。 

3. 總量表為個人在此兩個題目總合後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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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對象結婚規範信念的分佈情形 

本研究藉由規範信念項目，探討研究對象感知其重要他人（如父母、

祖父母／外祖父母、朋友、親戚及政府）是否認為其將來應該結婚。統計

結果如表 4-3-6 所示，多數受試者認同其重要他人認為自己應該結婚。 

其中，以「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贊同度最高（M = 3.52，SD = 1.286），

有 52.0% 的受試者選擇「同意」；其次為「親戚」（M = 3.35，SD = 1.157），

同意比例為 44.9%。在「父母」的項目中，亦有 45.6% 的受試者表示同

意，顯示父母對其婚姻意見具有一定影響力（M = 3.52，SD = 1.286）。

「政府」的贊同度相對較低，但仍有 34.9% 的受試者同意其認為自己應

結婚（M = 3.05，SD = 1.300），中立者則為 36.4%。然而，在「朋友」

此項目中，僅有 22.2% 的受試者表示其朋友認為其應該結婚，43.1% 為

中立，34.7% 則表示不同意，平均數為 2.81，為五個規範對象中最低，顯

示朋友在婚姻態度上的規範影響力相對較小。 

 

表 4-1-6結婚行為規範信念的描述統計 

項目 
不同意 中立 同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人數(%) 人數(%) 人數(%) 

1. 我覺得，我的父母

認為我將來應該要

結婚 

108 (24.0%) 137 (30.4%) 205 (45.6%) 3.32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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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覺得，我的祖父

母/外祖父母認為我

將來應該要結婚 

86 (19.1%) 130 (28.9%) 234 (52.0%) 3.52 1.286 

3. 我覺得，我的朋友

們認為我將來應該

要結婚 

156 (34.7%) 194 (43.1%) 100 (22.2%) 2.81 1.153 

4. 我覺得，我的親戚

們認為我將來應該

要結婚 

85 (18.9%) 163 (36.2%) 202 (44.9%) 3.35 1.157 

5. 我覺得，政府認為

我將來應該要結婚 
129 (28.7%) 164 (36.4%) 157 (34.9%) 3.05 1.300 

 

3. 結婚的依從動機 

依從動機旨在探討受試者因為重要他人（如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朋友、親戚與政府）的期待，而進一步從事結婚行為的可能性。統計結果

如表 4-3-7 所示，受試者整體對依從動機的反應偏向保留，平均值分布

介於 2.69至 3.30之間，顯示態度介於中立與不願意之間。 

其中，「如果我的父母希望我將來能結婚，我會……」的願意比例最

高，達 40.0%（M = 3.30，SD = 0.998），反映出父母在促進結婚行為中

的影響力仍具代表性。其次為「祖父母／外祖父母」（M = 3.18，SD = 

1.055）與「朋友」（M = 3.17，SD = 1.046），願意比例分別為 34.9%與

33.8%，接近三成五。「親戚」與「政府」的依從動機得分則相對較低，

平均值分別為 2.97（SD = 1.128）與 2.76（SD = 1.149），不願意比例亦

分別高達 32.2%與 35.6%，顯示多數受試者不傾向因這兩類對象的期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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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這可能與現代年輕族群對婚姻自主性的重視有關，亦可能反映政府

在推動婚姻相關政策上缺乏實際影響力。 

 

表 4-1-7結婚行為依從動機的描述統計 

項目 
不願意 中立 願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人數(%) 人數(%) 人數(%) 

1. 如果我的父母，希望我

將來能結婚，我會… 
75 (16.7%) 195 (43.3%) 180 (40.0%) 3.30 0.998 

2. 如果我的祖父母/外祖

父母，希望我將來能結

婚，我會… 

94 (20.9%) 199 (44.2%) 157 (34.9%) 3.18 1.055 

3. 如果我的朋友們，希望

我將來能結婚，我會… 
91 (20.2%) 207 (46.0%) 152 (33.8%) 3.17 1.046 

4. 如果我的親戚們，希望

我將來能結婚，我會… 
145 (32.2%) 179 (39.8%) 126 (28.0%) 2.92 1.128 

5. 如果政府希望我將來

能結婚，我會… 
160 (35.6%) 190 (42.2%) 100 (22.2%) 2.76 1.149 

 

（三）知覺行為控制與控制信念、知覺力量之分佈情形 

1. 研究對象結婚知覺行為控制的分佈情形 

 知覺行為控制是指個體對於自身執行某行為的能力與資源掌握程度

之感知，亦為計畫行為理論中預測行為意圖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透過

兩項題目評估受試者對於自身是否能夠自主決定結婚與面對結婚阻礙時

的因應能力，統計結果如表4-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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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關於是否結婚這件事，你有多少把握可以由自己做決定？」一題

中，有72.2%的受試者表示「有把握」，平均數為4.00（SD=1.012），顯

示多數受試者自認具備高度婚姻決策自主性。而在「在決定是否要結婚的

過程中，如果遇到阻礙，你有多少把握能夠克服這些問題？」一題中，仍

有近半數（47.1%）的受試者表示「有把握」，但比例相對略低，平均數

亦較低為3.41（SD=1.033），顯示部分受試者在面對實際困難時的信心略

顯不足。將上述兩題的得分進行加總後計算總量表，其平均值為3.71

（SD=1.023），整體分布偏正向，顯示大多數受試者認為自己有能力自主

決定是否結婚並應對相關挑戰。 

 

表 4-1-8 結婚行為知覺行為控制的描述統計 

項目 
沒把握 中立 有把握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人數(%) 人數(%) 人數(%) 

1. 關於是否結婚這件

事，你有多少把握可

以由自己做決定？ 

39(8.7%) 86(19.1%) 325(72.2%) 4.00 1.012 

2. 在決定是否要結婚的

過程中，如果遇到阻

礙，你有多少把握能

夠克服這些問題？ 

72(16.0%) 166(36.9%) 212(47.1%) 3.41 1.033 

總量表 56(12.35%) 126(28%) 269(59.7%) 3.71 1.023 

註：1.知覺行為控制計分為1~5分。 

    2.沒把握為計1~2分者；中立為計3分者；有把握為計4~5分者。 

    3.總量表為上述兩題得分加總後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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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對象結婚控制信念的分佈情形 

控制信念是指個體對於某些促成或阻礙行為發生因素的認知與影響

力評估。本研究針對十項可能影響結婚意願的控制因素進行探討，結果如

表 4-3-9 所示。整體而言，受試者對於多數促進結婚的因素普遍持肯定態

度，而對於某些阻礙結婚的因素亦表現出一定的敏感度。 

在正向促進結婚意願的因素中，「遇到對的人」的平均數最高（M=4.45, 

SD=0.792），有高達 86.9%的受試者表示「可能」會因此提高結婚意願；

其次為「有足夠經濟條件」（M=4.28, SD=0.929），也有 79.8%表示「可

能」。此外，「這段關係獲得家人祝福」與「想要小孩」也分別獲得 65.1%

與 37.3%的正向肯定（M=2.55 與 2.02），顯示家庭支持與生育意圖仍為

影響婚姻的重要因素。 

在負向因素方面，「與伴侶感情不穩定」（M=4.32 SD=0.920）、「經

濟條件不佳」（M=4.07, SD=1.000）與「沒有戀愛對象」（M=3.91, SD=1.139）

獲得的「可能降低結婚意願」的比例也相對較高，分別為 81.3%、72.9%

與 63.3%，顯示受試者對於關係穩定性與經濟狀況具高度敏感性。 

相較之下，「意外懷孕」對結婚意願的影響則相對較低，僅有 27.1%

的受試者表示可能會因此提高結婚意願（M=2.71, SD=1.298），而有高達

42.7%的受試者表示不會因為懷孕而決定結婚。這反映當代年輕族群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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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的自主選擇與理性規劃重視程度較高，較不傾向因突發事件而被動進

入婚姻。 

 

表 4-1-9結婚行為控制信念的描述統計 

項目 
不可能 中立 可能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人數(%) 人數(%) 人數(%) 

1. 我會因為遇到對的人而提高結

婚的意願 

7  

(1.6%) 

52 

(11.6%) 

391 

(86.9%) 
4.45 0.792 

2. 我會因為有足夠經濟條件而提

高結婚的意願 

21 

(4.7%) 

70 

(15.6%) 

359 

(79.8%) 
4.28 0.929 

3. 我會因為想要小孩而提高結婚

的意願 

158 

(35.1%) 

124 

(27.6%) 

168 

(37.3%) 
3.00 1.403 

4. 我會因為意外懷孕而提高結婚

的意願 

192 

(42.7%) 

136 

(30.2%) 

122 

(27.1%) 
2.71 1.298 

5. 我會因為這段關係受家人祝福

而提高結婚的意願 

46 

(10.2%) 

111 

(24.7%) 

293 

(65.1%) 
3.85 1.083 

6. 我會因為經濟條件不佳而降低

結婚的意願 

30 

(6.7%) 

92 

(20.4%) 

328 

(72.9%) 
4.07 1.000 

7. 我會因為跟另一半感情不穩定

而降低結婚的意願 

15 

(3.3%) 

69 

(15.3%) 

366 

(81.3%) 
4.32 0.920 

8. 我會因為沒有談戀愛的對象而

降低結婚的意願 

52 

(11.6%) 

113 

(25.1%) 

285 

(63.3%) 
3.91 1.139 

9. 我會因為和對方家人不和而降

低結婚的意願 

45 

(10.0%) 

118 

(26.2%) 

287 

(63.8%) 
3.85 1.044 

10. 我會因為對方沒辦法給予足夠

的陪伴時間而降低結婚的意願 

38 

(8.4%) 

121 

(26.9%) 

291 

(64.7%) 
3.88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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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對象結婚知覺力量的分佈情形 

本研究中之「知覺力量」構面，旨在探討受試者對於自身是否具備能

力控制影響其結婚行為之因素的主觀評估，亦即其對促進與阻礙結婚行

為的控制信念。如表 4-3-10 所示，該構面包含 10項子信念，其中第 1至

第 5題為可能促進結婚的因素，第 6至第 10題則為可能干擾結婚的阻礙

因素。所有項目均採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的五點量表作答，

得分愈高代表受試者認為愈能掌控該因素、愈可能進行結婚行為。 

在促進結婚的因素中，最受認同的是「當我遇到對的人時，我會結婚」，

有 78.0%的受試者表示「可能」，平均數為 4.22（SD = 0.943）；其次是

「當我有足夠經濟條件時，我會結婚」，有 75.3%同意（M = 4.16，SD = 

0.977）；「當我這段關係受家人祝福時，我會結婚」的同意比例亦達 66.4%

（M = 3.90，SD = 1.028）。「當我想要小孩時，我會結婚」雖有 47.1%表

示可能，惟整體平均偏低（M = 3.29，SD = 1.349）；而「當我意外懷孕

時，我會結婚」的正向比例僅有 32.4%（M = 2.87，SD = 1.313），為促進

類項目中得分最低者。 

在阻礙結婚的因素方面，受試者普遍持保留甚至否定態度。以「當我

跟另一半感情不穩定時，我仍然會結婚」一題為例，有高達 77.8%的受試

者表示不同意，平均數僅 1.80（SD = 1.035），為所有項目中得分最低者。

類似地，「當我沒有談戀愛的對象時，我仍然會結婚」也有 70.9%的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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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表示不可能（M = 1.95，SD = 1.136）；「當我經濟條件不佳時，我仍

然會結婚」也有近六成（59.8%）表示無意願結婚（M = 2.24，SD = 1.177）。 

綜上所述，受試者對於促進結婚的條件多持正向看法，尤以「遇到對

的人」與「經濟條件足夠」為最主要的推動力量；而在面對阻礙結婚的情

境時，則普遍缺乏結婚的意向，顯示在缺乏穩定基礎或外在條件不利時，

大學生對進入婚姻的可能性傾向保留。 

 

表 4-1-10結婚行為知覺力量的描述統計 

項目 

不可能 中立 可能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人數(%) 人數(%) 人數(%) 

1. 當我遇到對的人時，我會

結婚 
19(4.2%) 80(17.8%) 351(78.0%) 4.22 0.943 

2. 當我有足夠經濟條件時，

我會結婚 
23(5.1%) 88(19.6%) 339(75.3%) 4.16 0.977 

3. 當我想要小孩時，我會結

婚 
114(25.3%) 124(27.6%) 212(47.1%) 3.29 1.349 

4. 當我意外懷孕時，我會結

婚 
170(37.8%) 134(29.8%) 146(32.4%) 2.87 1.313 

5. 當我這段關係受家人祝福

時，我會結婚 
33(7.3%) 118(26.2%) 299(66.4%) 3.90 1.028 

6. 當我經濟條件不佳時，我

仍然會結婚 
269(59.8%) 116(25.8%) 65(14.4%) 2.24 1.177 

7. 當我跟另一半感情不穩定

時，我仍然會結婚 
350(77.8%) 69(15.3%) 31(6.9%) 1.80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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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當我沒有談戀愛的對象

時，我仍然會結婚 
319(70.9%) 87(19.3%) 44(9.8%) 1.95 1.136 

9. 當我和對方家人不和時，

我仍然會結婚 
266(59.1%) 118(26.2%) 66(14.7%) 2.30 1.139 

10. 當另一半沒辦法給予足夠

的陪伴時間時，我仍然會

結婚 

222(49.3%) 157(34.9%) 71(15.8%) 2.48 1.113 

 

本節小結 

一、個人背景變項分佈情形 

本研究針對大學生進行調查，樣本共 450 人，涵蓋臺灣台北市及新北

市四所大學，包含國立與私立綜合大學、科技大學等，具備一定代表性。

在學制分布方面，以大二（34.0%）與大三（30.0%）學生為主，反映多數

填答者已具備一定校園生活經驗與交往觀察背景。在性別方面，女性佔 

54.2%，略高於男性；此結果與我國近年女性大學生比例略高的趨勢相符

（教育部，2023）。 

在戀愛經驗方面，有交往經驗者佔 60.4%，目前仍在交往者為 35.1%，

顯示本研究樣本中，大多數學生皆具備對情感關係的實際經驗，對婚姻意

向與信念的回答也更具反思與生活基礎。宗教信仰則以「無宗教」佔最多

（51.3%），反映台灣大學生宗教傾向日趨淡化。另有 42%受試者曾修習

婚姻、家庭或兩性相關課程，可能使其對婚姻議題有更高關注與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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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研究樣本背景呈現多元，具備進一步分析其態度、信念與

意向間關係之基礎，也反映出大學生群體對婚姻問題的觀點並非來自單

一文化背景或性別角色，進而有助於提升研究結果的解釋廣度與教育推

廣應用價值。 

 

二、結婚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分佈情形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對於結婚的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普遍

呈現中立偏正向的傾向。於結婚態度部分，多數受試者認同「結婚是重要

的」與「結婚是有好處的」，皆有逾四成比例表達同意。然而，對於「結

婚是否為人生必要之事」的認同度則明顯下降，僅 28.7%表示同意，反而

有 37.3%明確表示不同意，顯示當代大學生普遍不再將婚姻視為人生必經

階段（見表 4-1-2）。 

此現象與吳暐瑜（2016）之研究結果一致，其研究指出，年輕世代普

遍肯定婚姻與家庭的理想價值，卻同時認為「現階段結婚非必要」，傾向

優先追求自我實現與職涯發展。類似地，袁詠棠與孔祥明（2022）亦指出，

現代適婚年齡者對婚姻抱持彈性與條件導向的觀點，認為婚姻可作為人

生的一部分，但已不再被視為必須經歷的生命階段。特別是女性受訪者，

更傾向視單身為自主生活的展現，且不再因應社會期待而急於結婚。綜上

所述，大學生對婚姻的態度呈現「不排斥但不急迫」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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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規範方面，有 40.0%的受試者認為「重要他人希望自己未來結婚」，

另有 31.6%持中立態度，28.4%表示不同意，顯示受試者在社會規範壓力

感知上整體偏向中度。此亦呼應年輕世代逐漸淡化傳統婚姻期望的現象，

並呈現多元價值觀的趨勢。在知覺行為控制方面，結果整體傾向正向。於

「是否有把握可由自己做決定」的題項中，平均數為 4.00（SD = 1.012），

高達 72.2%表示有把握，顯示多數學生認為婚姻決策為自主選擇。然而，

當情境轉為面對阻礙（如家庭反對、經濟限制等），其控制感則下降，僅

47.1%表示「有把握克服困難」，平均數亦降為 3.41（SD = 1.033）。此

顯示即便大學生普遍具備婚姻主控感，但實際面對壓力或限制時，仍存在

信心不足之情況。 

總結而言，大學生雖普遍對結婚持開放態度，但其是否進入婚姻，仍

受個人價值觀、他人期望與現實限制多重因素交織影響，反映出婚姻意向

形成的多元與複雜性，亦為後續探討 TPB各構面交互作用奠定理論與經

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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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與影響因素 

  本節旨在回答研究目的一「瞭解大學生之結婚行為意向」，以及回應

研究問題四「大學生之背景因素、結婚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

制與結婚行為意向之間的關係為何？」，以瞭解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之影

響因素。 

 

一、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現況 

本研究透過三項題目探討大學生對未來進入婚姻的可能性，藉以瞭

解其結婚行為意向的現況。三項題目分別為：「你會在 29歲之前結婚的

可能性」、「你會在 34歲之前結婚的可能性」，以及「你會在 39歲之前

結婚的可能性」，皆採用 Likert五點量表評分。其中，得分 1至 2代表無

結婚行為意向，得分 3為中立意向，得分 4至 5代表具備結婚行為意向。 

根據表 4-2-1 之統計結果顯示，受試者對於 29 歲之前結婚的行為意

向整體偏低，無意向者佔比最高（36.7%），其次為有結婚意向者（32.0%），

而中立意向則佔比最少（31.3%）。而在 34歲之前結婚的意向中，比例呈

現較為正向的趨勢，有意向者佔 45.6%，中立意向者為 38.2%，無意向者

則降至 16.2%。至於 39歲之前結婚的情況，受試者表現出更高的結婚行

為意向，有意向者比例升至 52.7%，中立意向者為 29.6%，無意向者為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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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大學生結婚行爲意向現況(n=450) 

題項 

沒有 

行為意向 

中立 

行為意向 

有 

行為意向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人數(％) 人數(％) 人數(％) 

1. 你會在 29歲之前結

婚的可能性？ 165(36.7%) 141(31.3%) 144(32.0%) 2.91 1.207 

2. 你會在 34歲之前結

婚的可能性？ 73(16.2%) 172(38.2%) 205(45.6%) 3.41 1.147 

3. 你會在 39歲之前結

婚的可能性？ 
80(17.8%) 133(29.6%) 237(52.7%) 3.53 1.259 

 

二、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影響因素 

影響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的因素，涵蓋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所提及的三項核心構念：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

行為控制（Ajzen, 1991），同時亦可能受到社會人口學特徵等模式外變項

的影響。為探討上述變項對結婚行為意向的解釋力，本研究採用多元線性

回歸分析進行資料分析。 

 

（一）背景因素與行為意向之關係 

本研究首先以個別背景變項（學校、性別、年級、是否有交往對象、

戀愛經驗、宗教信仰、修課經驗）為自變項，探討其與三項行為意向（分

別為 29 歲前、34 歲前與 39 歲前結婚意向）之關聯性，進行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與 t檢定，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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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29歲前結婚行為意向方面（表 4-2-2），是否有交往對象（t = 8.98，

p < .001）、過去戀愛經驗（t = 4.23，p < .001）與宗教信仰（t = 2.31，

p < .05）對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其他變項如性別、年級、學校及修

課經驗則不具顯著差異。 

2. 在 34歲前結婚意向部分（表 4-2-3），是否有交往對象（t = 4.66，p 

< .001）與過去戀愛經驗（t = 3.37，p < .01）為顯著影響因子；而學校

變項亦顯示有顯著群體差異（F = 5.912，p < .01），其他變項則無顯

著差異。 

3. 就 39歲前結婚意向而論（表 4-2-4），學校（F = 8.932，p < .000）、

是否有交往對象（t = 2.72，p < .01）與過去戀愛經驗（t = 4.17，p < .05）

皆具顯著性，顯示不同背景因素可能對較長期的婚姻規劃有較大影響。 

 

為進一步確認各變項對行為意向的預測力，本研究將上述背景變項同

時納入多元迴歸模型，結果顯示： 

1. 就 29歲前結婚意向而言（表 4-2-5），整體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F = 

10.227，p < .001，𝑅!= .173），其中是否有交往對象（β = 0.366，p < .001）

與性別（β = 0.089，p < .05）為具預測力的顯著變項，其餘背景變項

則不具顯著解釋力。 

2. 在 34 歲前結婚意向迴歸模型中（表 4-2-6），模型亦具解釋力（F = 

5.345，p < .001，𝑅! = .099），其中交往對象（β = .178，p < .001）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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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經驗（β = .116，p < .05）為主要顯著預測因子。此外，來自私立

綜合大學與私立科技大學之學生相較於國立綜合大學學生，結婚意向

得分顯著偏低。 

3. 在 39歲前結婚意向方面（表 4-2-7），整體模型達顯著水準（F = 4.566，

p < .001，𝑅! = .085）。其中是否有交往對象（β = -.098，p = .051）邊

緣顯著，而就學校虛擬變項而言，私立綜合大學（β = -.168，p < .01）

與私立科技大學（β = -.285，p < .001）學生對 39 歲前結婚意向的預

測力顯著且呈負向，顯示學校背景對長期婚姻計畫具重要影響。 

 

綜上所述，交往經驗與是否處於戀愛關係為最穩定的預測因子，顯示

親密關係的存在與否對大學生婚姻規劃影響甚鉅；學校背景則在預測長

期結婚意向（34 與 39歲前）時具有區辨力，推測可能與校園文化、學生

特質或宗教價值觀有關，值得於後續討論章節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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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個人背景因素與29歲前結婚行為意向的關係 

變項名稱 類別 N mean SD t/F P 

學校       

 1.國立綜合大學 120 2.03 0.85 2.36 0.071 

 2.私立綜合大學 119 1.78 0.79   

 3.國立科技大學 98 2.02 0.81   

 4.私立科技大學 113 2.00 0.83   

性別       

 1.男性 206 2.0 0.82 0.98 0.326 

 2.女性 244 1.92 0.83   

年級       

 1.高年級 225 1.98 0.84 0.85 0.394 

 2.低年級 225 1.92 0.81   

目前是否有交往對象       

 1.有 158 2.39 0.78 8.98 0.000 

 2.沒有 292 1.72 0.75   

過去戀愛交往經驗       

 1.有 272 2.08 0.83 4.23 0.000 

 2.沒有 178 1.75 0.79   

宗教       

 1.有 219 2.05 0.84 2.31 0.021 

 2.沒有 231 1.87 0.81   

修課經驗       

 1.有 189 1.93 0.85 -0.60 0.551 

 2.沒有 261 1.97 0.82   

註：1.  a. 應變數：29歲前結婚行為意向 

    2.  *p<.05 **p<.01 ***p<.001 

    3. 低年級指大一至大二，高年級為大三至大五。 
  



 76 

表 4-2-3個人背景因素與34歲前結婚行為意向的關係 

變項名稱 類別 N mean SD t/F P 

學校       

 1.國立綜合大學 120 2.46 0.71 5.912 0.001 

 2.私立綜合大學 119 2.20 0.75   

 3.國立科技大學 98 2.41 0.67   

 4.私立科技大學 113 2.12 0.73   

性別       

 1.男性 206 2.28 0.75 -0.44 0.657 

 2.女性 244 2.31 0.71   

年級       

 1.高年級 225 2.33 0.72 1.16 0.246 

 2.低年級 225 2.25 0.74   

目前是否有交往對象       

 1.有 158 2.51 0.69 4.66 0.000 

 2.沒有 292 2.18 0.72   

過去戀愛交往經驗       

 1.有 272 2.39 0.73 3.37 0.001 

 2.沒有 178 2.15 0.72   

宗教       

 1.有 219 2.35 0.70 1.52 0.129 

 2.沒有 231 2.24 0.75   

修課經驗       

 1.有 189 2.31 0.75 0.47 0.642 

 2.沒有 261 2.28 0.72   

註：1.  a. 應變數：29歲前結婚行為意向 

    2.  *p<.05 **p<.01 ***p<.001 

    3. 低年級指大一至大二，高年級為大三至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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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個人背景因素與39歲前結婚行為意向的關係 

變項名稱 類別 N mean SD t/F P 

學校       

 1.國立綜合大學 120 2.57 0.67 8.932 0.000 

 2.私立綜合大學 119 2.24 0.79   

 3.國立科技大學 98 2.48 0.74   

 4.私立科技大學 113 2.12 0.78   

性別       

 1.男性 206 2.35 0.74 0.14 0.889 

 2.女性 244 2.34 0.78   

年級       

 1.高年級 225 2.40 0.76 1.42 0.156 

 2.低年級 225 2.30 0.77   

目前是否有交往對象       

 1.有 158 2.48 0.75 2.72 0.007 

 2.沒有 292 2.28 0.77   

過去戀愛交往經驗       

 1.有 272 2.41 0.76 4.17 0.031 

 2.沒有 178 2.25 0.77   

宗教       

 1.有 219 2.41 0.74 1.68 0.093 

 2.沒有 231 2.29 0.78   

修課經驗       

 1.有 189 2.41 0.78 1.51 0.132 

 2.沒有 261 2.30 0.75   

註：1.  a. 應變數：29歲前結婚行為意向 

    2.  *p<.05 **p<.01 ***p<.001 

    3. 低年級指大一至大二，高年級為大三至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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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背景變項與 29歲結婚行為意向多元迴歸分析(n=450) 

變項名稱 類別 
非標準化 

係數 B 

標準化 

係數 β 
t值 VIF 

學校 1.國立綜合大學（參照組） 

 2.私立綜合大學 -0.090 -0.048 -0.856 1.672 

 3.國立科技大學 0.026 0.013 0.232 1.599 

 4.私立科技大學 -0.060 -0.031 -0.532 1.842 

性別 1.女性（參照組）    

 2.男性 0.148 0.089 2.023* 1.298 

年級 1.低年級（參照組）    

 2.高年級 0.56 0.34 0.681 1.298 

目前是否有

交往對象 

1.沒有（參照組）    

2.有 0.634 0.366 7.672*** 1.211 

過去戀愛交

往經驗 

1.沒有（參照組）    

2.有 0.108 0.064 1.343 1.197 

宗教 1.沒有（參照組）    

 2.有 0.085 0.051 1.157 1.041 

修課經驗 1.沒有（參照組）    

 2.有 -.064 -.038 -.0854 1.065 

𝑅% 0.173 

F 10.227*** 

*p<.05 **p<.01 ***p<.001 

a. 應變數：29歲結婚行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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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背景變項與 34歲結婚行為意向多元迴歸分析(n=450) 

變項名稱 類別 
非標準化 

係數 B 

標準化 

係數 β 
t值 VIF 

學校 1.國立綜合大學（參照組） 

 2.私立綜合大學 -0.207 -0.126 -2.148* 1.672 

 3.國立科技大學 -0.064 -0.036 -0.630 1.599 

 4.私立科技大學 -0.419 -0.249 -4.045*** 1.842 

性別 1.女性（參照組）    

 2.男性 -0.007 -0.004 -0.097 1.038 

年級 1.低年級（參照組）    

 2.高年級 -0.045 -0.031 -0.599 1.298 

目前是否有交

往對象 

1.沒有（參照組）    

2.有 0.273 0.178 3.581*** 1.211 

過去戀愛交往

經驗 

1.沒有（參照組）    

2.有 0.173 0.116 2.347* 1.197 

宗教 1.沒有（參照組）    

 2.有 0.046 0.032 0.684 1.041 

修課經驗 1.沒有（參照組）    

 2.有 -0.012 -0.008 -0.175 1.065 

𝑅% 0.99 

F 5.345*** 

*p<.05 **p<.01 ***p<.001 

a. 應變數：34歲結婚行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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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背景變項與 39歲結婚行為意向多元迴歸分析(n=450) 

變項名稱 類別 
非標準化 

係數 B 

標準化 

係數 β 
t值 VIF 

學校 1.國立綜合大學（參照組） 

 2.私立綜合大學 -0.291 -0.168 -2.858** 1.672 

 3.國立科技大學 -0.098 -0.053 -0.916 1.599 

 4.私立科技大學 -0.504 -0.285 -4.612*** 1.842 

性別 1.女性（參照組）    

 2.男性 0.025 0.016 0.345 1.038 

年級 1.低年級（參照組）    

 2.高年級 -0.062 -0.040 -0.778 1.298 

目前是否有交

往對象 

1.沒有（參照組）    

2.有 0.157 -0.098 -1.959 1.211 

過去戀愛交往

經驗 

1.沒有（參照組）    

2.有 0.139 0.089 1.789 1.197 

宗教 1.沒有（參照組）    

 2.有 0.069 0.045 0.975 1.041 

修課經驗 1.沒有（參照組）    

 2.有 0.070 -0.045 -0.963 1.065 

𝑅% 0.085 

F 4.566*** 
*p<.05 **p<.01 ***p<.001 

a. 應變數：39歲結婚行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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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式內變項與行為意向之關係 

為驗證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所建構之三

個核心變項──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對結婚行為意向的預測

力，本研究分別以「29歲前」、「34歲前」與「39歲前」結婚行為意向

為依變項，進行兩階段的多元線性迴歸分析。模型一僅納入 TPB 三變項，

模型二則進一步加入性別、年級、交往對象、交往經驗、宗教信仰、修課

經驗與學校等背景變項，以檢驗這些背景因素是否影響 TPB變項對行為

意向的解釋力。 

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2-8 所示，三個 TPB 模式內變項與

各年齡層之結婚行為意向皆呈顯著正相關（p < .001），其中「態度」與

結婚行為意向的相關性最高，顯示個人對結婚的正面評價是影響其結婚

意圖的主要因素。 

進一步從多元迴歸結果觀察（表 4-2-9至表 4-2-11），TPB 三變項在

各年齡階段的結婚行為意向預測中皆具顯著解釋力，整體趨勢如下： 

1. 「29 歲前結婚行為意向」的模型一中，三變項解釋力為 R² = .321

（F=70.435，p < .001），其中態度（β = .472, p < .001）與知覺行為控

制（β = .144, p < .001）顯著影響行為意向。納入背景變項後，模型二

的解釋力提升至 R² = .393，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依然顯著（分別為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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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及 β = .149），顯示其影響力穩定；另交往對象（β = .230, p < .001）

也呈顯著正向影響，為最具解釋力之背景變項。 

2. 在「34歲前結婚行為意向」之迴歸模型中，三個 TPB變項在模型一皆

具顯著正向影響（態度 β = .359, 主觀規範 β = .163, 知覺行為控制 β 

= .093），總解釋力為 R² = .256（F = 51.280，p < .001）。模型二加入

背景變項後，解釋力提升至 R² = .299，其中 TPB變項依舊顯著，且主

觀規範影響力略增（β = .185）。此外，性別（β = –.135, p < .001）、

交往經驗（β = .090, p < .05）與學校（β = –.128, p < .01）也達顯著，

顯示女性受試者、曾有交往經驗者及來自特定學校的學生，其結婚意

向顯著不同。 

3. 至於「39歲前結婚行為意向」模型，TPB 三變項在模型一中影響力相

對較低，但態度（β = .245, p < .001）與知覺行為控制（β = .106, p < .05）

仍為顯著預測變項，整體解釋力為 R² = .130（F = 22.209，p < .001）。

模型二將背景變項納入後，R² 增加至 .164，TPB變項依然顯著，且學

校（β = –.162, p < .001）為主要的背景預測變項。 

整體而言，TPB 架構在三個年齡層的結婚行為意向中皆具解釋力，但

隨著預期結婚年齡的延後，其預測效果略有下降（29 歲：R² = .393；34

歲：R² = .299；39歲：R² = .164）。其中「態度」為最穩定且強力的預測



 83 

變項，而主觀規範的影響則集中於 34歲模型，可能反映此階段的受試者

更受重要他人或社會規範影響。 

進一步納入背景變項後，各模型的 TPB變項依然維持顯著，顯示態度

與知覺行為控制對結婚意向的影響不因背景因素而消失。然而，部分背景

變項（如交往對象、性別、學校）亦呈顯著影響，尤其是交往對象變項在

三個模型中均與結婚意向有正向關聯，突顯實際交往經驗在形塑大學生

結婚意向中的重要性。 

 

表 4-2-8 模式內變項與行為意向相關矩陣 

變項名稱 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 

行為控制 

29歲前 

結婚意向 

34歲前 

結婚意向 

39歲前 

結婚意向 

態度 1      

主觀規範 .588*** 1     

知覺 

行為控制 
.289*** .160*** 1    

29歲前 

結婚意向 
.548*** .359*** .290*** 1   

34歲前 

結婚意向 
.480*** .389*** .222*** .542*** 1  

39歲前 

結婚意向 
.336*** .264*** .193*** .314*** .690*** 1 

*p<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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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背景變項、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 29歲結婚行為意向多元迴歸

分析(n=450) 

變項名稱 
模型 1 模型 2 

B β t值 B β t值 VIF 

態度 .541 .472 9.483*** .467 .407 8.221*** 1.775 

主觀規範 .066 .059 1.213 .076 .068 1.464 1.571 

知覺行為控制 .205 .144 3.541*** .211 .149 3.785*** 1.115 

背景變項        

性別    -.058 -.035 -.895 1.118 

年級    -.006 -.004 -.092 1.279 

交往對象    .399 .230 5.463*** 1.287 

交往經驗    .071 .042 1.031 1.193 

宗教信仰    .065 .039 1.041 1.032 

修課經驗    -.065 -.039 -1.006 1.071 

學校    .034 .047 1.119 1.279 

𝑅% = 0.321  𝑅% =0.393 

F =70.435***  F =28.468*** 

*p<.05 **p<.01 ***p<.001 

a. 應變數：29歲結婚行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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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背景變項、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 34歲結婚行為意向多元迴歸

分析(n=450) 

變項名稱 
模型 1 模型 2 

B β t值 B β t值 VIF 

態度 .362 .359 6.888*** .348 .344 6.467*** 1.775 

主觀規範 .161 .163 3.221*** .182 .185 3.683*** 1.571 

知覺行為控制 .116 .093 2.172* .107 .086 2.032* 1.115 

背景變項        

性別    -.198 -.135 -3.200*** 1.118 

年級    -.107 -.073 -1.624 1.279 

交往對象    .080 .052 1.151 1.287 

交往經驗    .134 .090 2.054* 1.193 

宗教信仰    .023 .016 0.395 1.032 

修課經驗    -.004 -.003 -0.066 1.071 

學校    -.082 -.128 -2.833** 1.279 

𝑅% = 0.256  𝑅% =0.299 

F =51.280***  F =18.685*** 

*p<.05 **p<.01 ***p<.001 

a. 應變數：34歲結婚行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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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背景變項、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 39歲結婚行為意向多元迴

歸分析(n=450) 

變項名稱 
模型 1 模型 2 

B β t值 B β t值 VIF 

態度 .260 .245 4.356*** .247 .234 4.025*** 1.775 

主觀規範 .106 .102 1.873 .113 .109 2.002* 1.571 

知覺行為控制 .139 .106 2.297* .121 .092 2.002* 1.115 

背景變項        

性別    -.108 -.070 -1.524 1.118 

年級    -.093 -.061 -1.239 1.279 

交往對象    .025 .015 0.311 1.287 

交往經驗    .111 .071 1.487 1.193 

宗教信仰    .072 .047 1.070 1.032 

修課經驗    -.070 .045 1.002 1.071 

學校    -.109 -.162 -3.282*** 1.279 

𝑅% = 0.130  𝑅% =0.164 

F =22.209***  F =8.641*** 

*p<.05 **p<.01 ***p<.001 

a. 應變數：39歲結婚行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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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小結 

一、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現況 

本研究透過三個時間點（29 歲、34 歲與 39 歲前）探討大學生進入

婚姻的可能性。結果顯示，大學生對於 29歲前結婚的意向整體偏低，僅

有 32.0%表示具結婚意向，無意向者則高達 36.7%。相較之下，34歲前結

婚的意向則顯著提升，有意向者比例達 45.6%，無意向者降至 16.2%。而

在 39歲前結婚的選項中，具結婚意向者進一步上升至 52.7%，但無意向

者比例仍為 17.8%。由此可知，大學生對於中期結婚（34歲）表現出相對

積極的傾向。 

上述結果與內政部 2023 年統計資料相符，該年男性與女性平均初婚

年齡分別為 32.9 歲與 31.0 歲，顯示多數人傾向在 30 歲至 34 歲之間成

家。此一趨勢可能反映出現代年輕人在面對婚姻決策時，會優先考量教育

完成、職涯發展與經濟穩定等因素，進而將結婚時機延後至更為成熟的年

齡。 

二、模式內變項對結婚行為意向之影響 

本研究以多元線性迴歸分析檢驗計畫行為理論三構面──態度、主觀

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在三個時間點（29歲、34歲與 39歲前）對結婚

行為意向的預測效果。結果顯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對於結

婚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此結果與張佑毓（2021）的研究結果相符，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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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適婚單身公部門員工進行的結婚意向研究中發現，結婚態度、主觀規

範、知覺行為控制會對結婚意向有影響（張佑毓，2021)。 

在本研究中發現，「態度」為三個年齡階段中最穩定且顯著的預測變

項，此結果與 Ajzen（1991）所提出之理論架構相符，態度作為最直接的

預測變項，對意向具有穩定影響力。其次，「主觀規範」的影響表現出時

間差異性，僅在 34歲前結婚模型中達顯著水準，顯示大學生在進行中期

結婚規劃時，較重視重要他人的意見與社會期待；然而，在早期（29 歲

前）與晚期（39 歲前）模型中，主觀規範未達顯著。此現象可能反映出

中期婚齡階段較具現實可行性，大學生此時開始感受到來自家庭或社會

之壓力與期望，進而影響其結婚意向。 

最後，「知覺行為控制」在三個時間點的模型中皆展現出正向的預測

趨勢，顯示當大學生自覺能掌控與結婚相關的資源與條件時，其結婚意向

相對提升。然而，與其他兩項核心變項相比，知覺行為控制對結婚行為意

向的影響相對較弱且穩定性不足。此現象可能反映出，儘管部分學生認為

自己具備結婚所需的能力，實際上與婚姻相關的重要資源──如經濟條件、

職涯穩定性或居住安排──往往超出個人意志可及的範圍，進而削弱知覺

行為控制在行為決策中的作用力。 

理論上，知覺行為控制源自於個體對於外在情境可控程度的認知，亦

即控制信念與知覺力量的交互影響。但正如 Ajzen（1991）所指出，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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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涉及高度外部資源需求時，知覺行為控制的預測力可能會降低。因此，

雖然部分大學生主觀上認為自己具備結婚能力，實際面對的外在結構與

限制可能仍抑制其結婚意向的形成與發展。 

 

三、背景變項對結婚行為意向的影響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背景變項對結婚行為意向的影響，結果顯示「是否

有交往對象」為最穩定且顯著的預測變項。在三個時間點（29歲、34歲

與 39歲前）之多元迴歸分析中，皆呈現正向且顯著之影響，顯示目前處

於穩定交往關係的大學生，較傾向在未來具備結婚行為意向。此一結果與

既有研究結果相符，過去研究指出，具交往對象者在情感、實際互動及未

來規劃上多有依據，更可能將結婚視為下一階段的發展里程碑；相對地，

未處於戀愛關係中的學生則可能因缺乏實際經驗與對象，而對結婚抱持

更高程度的不確定感與距離感，進而降低其意向強度（林喬瑩，2006；李

雅文，2004）。因此，有異性交往經驗者相較於無交往經驗者，對結婚的

期待與態度往往更為正向，亦更可能將結婚納入人生規劃之中（江福貞，

2006；Manning et al., 2007；李雅文，2004）。 

其次，「性別」變項在 29歲前結婚意向中呈現正向顯著（β = .089, p 

< .05），男性較女性更傾向早婚，可能與傳統婚姻中男性較少面臨婚後家

庭改變與職涯衝突有關（徐可馨，2018）。相對而言，多項研究指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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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考量結婚時往往面臨更複雜的期待與壓力，包括婚後家庭角色轉換、

育兒責任、職涯中斷與經濟分工等（許敏如，2006；Xie & Hong, 2022）。

在這樣的情境下，女性即便對婚姻本身抱持正向態度，仍可能因現實條件

與結婚後角色變化的考量，而傾向延後進入婚姻（房巧婷，2021）。 

但在 34歲前模型中則轉為負向顯著（β = –.135, p < .001），顯示此時

期女性反而更積極規劃結婚。此一現象可能與生育時限壓力有關。朱思樺

（2012）指出，30–34歲為女性進入婚姻的關鍵時期，超過 35歲後機會

顯著下降；而吳孟豔（2023）亦證實，高齡產婦的妊娠併發症風險與醫療

支出明顯增加，顯示女性在此階段更可能因現實考量而強化結婚意向。在

此背景下，女性在 34歲前的婚姻意向可能更受生理時鐘、醫療風險與社

會文化交織影響而升高，進而解釋為何此年齡層女性對婚姻規劃較男性

更為積極；而男性則因生育時限較寬裕、且多半承擔家庭經濟角色，較可

能延後婚姻決策。 

 

第三節 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其子信念之關係 

  本節旨在對應研究問題之第一、二、三項內容進行探討，依序分析影

響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之三大核心構面與其下子信念之關聯性。研究問

題一為「大學生的結婚行為態度與其行為信念、結果評價之間的關係為

何？」；研究問題二「大學生對結婚的主觀規範與其規範信念、依從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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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關係為何？」；研究問題三「大學生對結婚行為之知覺行為控制與

其控制信念、知覺力量之間的關係為何？」。 

為驗證上述問題所衍生的假設，本研究檢視以下三項假設之成立與

否：假設一為「大學生對結婚行為的態度與其行為信念與結果評價乘積之

間存在相關性」；假設二為「其主觀規範與規範信念與依從動機乘積之間

具有相關」；假設三為「知覺行為控制與控制信念與知覺力量的乘積之間

亦存在關聯」。透過統計分析，本節將進一步釐清各構面與子信念之間的

交互關係，作為理解影響結婚行為意向因素之依據。 

一、態度與行為信念、結果評價之間的關係 

依據計畫行為理論的論點，態度是由行為信念(Bi)與結果評價(Ei)的乘

積所組成，本研究結果如表 4-3-1 所示，態度與∑ 𝐵𝑖 ∗ 𝐸𝑖的相關為 r = .574 

(p < .001），表示態度與行為信念和結果評價的交乘積和呈正相關，支持

假設一。亦即，當學生認為結婚帶來的結果較為正向且具價值時，對結婚

的態度也越傾向正面。 

二、主觀規範與規範信念、依從動機間的關係 

 主觀規範是由個體對重要他人是否期望其從事某行為的信念（即規範

信念，NBj）以及其依從這些期望的動機（即依從動機，MCj）所共同構

成，兩者乘積（∑NBj × MCj）即為主觀規範的核心來源。本研究結果如

表 4-3-1 所示，主觀規範與規範信念及依從動機乘積項（∑NBj × MCj）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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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相關係數為 r = .649，達顯著水準（p < .001），顯示兩者之間存在中

高度正相關，支持假設二。亦即，當學生傾向依從重要他人之意見，且認

為這些他人對其有明確結婚期望時，其主觀規範程度也會提升。 

三、知覺行為控制與控制信念、知覺力量的關係 

 知覺行為控制指受試者自覺掌控行為的能力，理論上由控制信念（Ci）

與知覺力量（Pi）乘積（∑Ci×Pi）所構成。根據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結果

（見表4-3-1），知覺行為控制與其子信念乘積變項∑Ci×Pi間呈顯著正相

關（r = .324，p < .001），支持研究假設三。此結果指出，當學生認為自

己具備足夠條件克服外在障礙，並對自己執行該行為的能力具有高度信

心時，其知覺行為控制程度也相對提高。 

 

表 4-3-1態度、∑ 𝑩𝒊 ∗ 𝑬𝒊、主觀規範、∑ NBj ∗ Mcj、知覺行為控制、∑ 𝑪𝒊 ∗ 𝑷𝒊信念間

的相關矩陣 

變項名稱 態度 ∑ 𝑩𝒊 ∗ 𝑬𝒊 主觀規範 ∑ NBj ∗ Mcj 
知覺 

行為控制 
∑ 𝑪𝒊 ∗ 𝑷𝒊 

態度 1      

∑ 𝑩𝒊 ∗ 𝑬𝒊 .574*** 1     

主觀規範 .588*** .367*** 1    

∑ 𝑵𝑩𝒋 ∗ 𝑴𝑪𝒋 .638*** .511*** .649*** 1   

知覺行為控制 .289*** .295*** .160*** .249*** 1  

∑ 𝑪𝒊 ∗ 𝑷𝒊 .677*** .612*** .448*** .584*** .324*** 1 

註：1. **P<.01；*P<.05 

2. 行為信念第 7~11題為反向計分；控制信念第 6~10題為反向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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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小結 

本節基於計畫行為理論，探討了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的三大核心構面

——態度、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以及其相應子信念的關係。研究結

果顯示，這些構面與其子信念之間的交互作用對結婚行為意向的形成起

到了重要作用，具體討論如下： 

一、 態度與行為信念、結果評價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態度與行為信念和結果評價的乘積呈顯著正相關（r 

= .574, p < .001），支持了計畫行為理論中態度由行為信念和結果評價的

乘積構成的假設。這表明，大學生對結婚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

對結婚結果的評價和對這些結果的信念，尤其是當他們認為結婚將帶來

積極的社會和個人收益時，他們對結婚的態度更為正向。這一結果顯示結

婚行為的態度不僅反映個人對結婚的基本看法，還受到對結婚可能結果

的認知影響。 

 

二、 主觀規範與規範信念、依從動機的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主觀規範與規範信念及依從動機的乘積呈顯著正相關

（r = .649, p < .001），支持了計畫行為理論中主觀規範作為社會規範的

影響力的假設。這意味著，大學生在結婚行為上的決策，受到他人期望的

強烈影響，尤其是來自家庭和社會的重要他人的期望。在結婚問題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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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受到來自父母、朋友或社會的強烈規範壓力時，他們傾向於更認同

這些規範並且願意依從。因此，對於結婚行為的態度並非單純個人的選擇，

而是受到社會環境和他人期望的共同影響。 

 

三、 知覺行為控制與控制信念、知覺力量的關係 

關於知覺行為控制，研究結果顯示，知覺行為控制與其子信念的乘積

呈顯著正相關（r = .324, p < .001），支持了知覺行為控制理論中的假設，

即個體對自身能否有效執行某行為的信心會直接影響其行為意圖。在結

婚問題上，當學生認為自己能夠克服外部的障礙（如經濟壓力或家庭阻

力），並且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時，他們對結婚的知覺控制感較強，這

進而促使他們更有可能表現出結婚的行為意向。因此，知覺行為控制不僅

依賴於外部因素，還與個人對自身能力的評估密切相關。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強調態度、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三個構面

及其子信念在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中的交互作用，並顯示出這些構面並

非獨立存在，而是通過彼此之間的關聯，共同塑造了結婚行為意向的形成。

這些發現為後續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並有助於探索不同背景下的

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的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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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計畫行為理論變項對結婚行為意向之影響：以結構方

程驗證 

本節旨在呼應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五：「結婚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

覺行為控制對結婚行為意向的路徑分析情形為何？」，並驗證研究假設五：

「大學生結婚行為的計畫行為理論變項與結婚行為意向有假設性的關

係」。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進

行整體模式的分析與驗證。 

在進行 SEM 分析前，為確認量表的內部一致性，本研究對各構面進

行 Cronbach's α 分析作為前置檢驗，結果如表 4-5-1 所示。最終納入路徑

分析的題項包含：結婚行為的行為信念 1–6題、結果評價 7–11題、規範

信念 1–5題、依從動機 1–5題、控制信念 6–10題以及知覺力量 6–10題。

此外，亦將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等核心構面整合納入模型進行

分析，並且考量研究目的聚焦於探討「整體結婚行為意向」之解釋力，故

本研究將原本依結婚年齡分層（29歲前、34歲前、39歲前）之三題行為

意向題項進行加總處理，作為 SEM 中行為意向的整體測量指標，此處理

方式有助於聚焦於整體意向之形成機制進行解釋。上述量表構面之

Cronbach’s α值皆達可接受水準，顯示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在確認量表信度之後，本研究進行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探討各構面

間之線性關聯性。結果顯示，結婚行為的態度與行為意向呈顯著正相關（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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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 p < .01），主觀規範與行為意向亦有顯著正向關聯（r = .411, p < .01），

知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向則呈中度正相關（r = .289, p < .01）。此外，三

個核心變項與其對應的信念構面乘積變項亦呈顯著相關（如表 4-3-1），

支持計畫行為理論中各構面之構念效度。 

在初步模型分析中，採用原始計畫行為理論架構進行驗證，結果顯示

整體模型之適配度未達理想標準。初始模型之適配指標為：Chi-square = 

259.83（df = 12, p < .001）、RMSEA = 0.21、CFI = 0.79、TLI = 0.63、GFI 

= 0.88、AGFI = 0.72，顯示模型尚存在修正空間。為提升模型之解釋力與

整體適配度，依據修改指標（Modification Indices, MI）進行理論合理的路

徑修正，新增「主觀規範指向態度」之路徑。此一調整使模型適配指標明

顯改善，例如 RMSEA 降至 0.15，TLI 提升至 0.81，CFI 亦達 0.90，整

體指標符合教育與心理研究領域適用之適配標準（余泰魁，2006），顯示

加入該路徑後的模型更能合理解釋研究樣本的行為意向形成機制。 

在修正模型中，三個主要預測變項對行為意向之影響結果如下：行為

態度對行為意向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路徑係數= 1.16, p < .001），為最主

要的直接預測因子；其次為知覺行為控制，亦具顯著正向影響（路徑係數

= 0.46, p < .000）；而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向之直接影響亦呈顯著（路徑係

數= 0.33, p = .007）。此外，三組信念層級的乘積變項對行為意向之間接

效果亦達顯著水準，包括：行為信念與結果評價的乘積（∑Bi × Ei =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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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1）、規範信念與依從動機的乘積（∑NBj × MCj = 0.004, p < .001）、

控制信念與知覺力量的乘積（∑Ci × Pi = 0.001, p < .001）。整體模型之解

釋力為 R² = 0.30，顯示三大構面可共同解釋約 30%的結婚行為意向變異

量。  

綜合上述，本研究結果不僅支持計畫行為理論在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

預測上的適用性，也發現傳統TPB理論架構在處理特定社會文化情境時，

主觀規範與態度之交互作用應被納入考量，方能建構更貼近實務與資料

的解釋模式。 

 

表 4-4-1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施測問卷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n=450) 

分量表名稱 題數 Cronbach's α 
結婚行為的行為信念 11 .645 

1-6題 6 .832 
7-11題(反向計分) 5 .802 

結婚行為的結果評價 11 .753 
1-6題 6 .863 
7-11題(反向計分) 5 .890 

結婚行為的規範信念 5 .918 
1-4 4 .822 

結婚行為的依從動機 5 .920 
1-4 4 .918 

結婚行為的控制信念 11 .633 
1-5 5 .598 
6-10（反向計分） 5 .727 

結婚行為的知覺力量 11 .792 
1-5 5 .690 
6-10 5 .824 

結婚的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 7 .759 
行為意向 3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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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模型整體適配度 

指標 原始理論模型 
修正模型 

主觀規範→態度 

理想模型適配值 

(可容許標準) 

Chi-Square 259.83 (P=0.000) 

df=12 

131.27 (P=0.000) 

df=11 

P>0.05 

RMSEA  0.21 0.15 <0.10 

NFI 0.78 0.90 >0.90 

TLI 0.63 0.81 >0.90 

CFI 0.79 0.90 >0.90 

AGFI  0.72 0.83 >0.80 

GFI 0.88 0.93 >0.80 

 

表 4-4-3 結婚行為意向標準化路徑係數摘要表 

路徑 係數 
95%Confidence INterval 

p value BC 

直接效果    

態度→行為意向 1.163 0.000 .138~ .377 

主觀規範→行為意向 0.332 0.007 -.001~ 0.21 

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向 0.460 0.000 .019~ .266 

間接效果    

∑ 𝐵𝑖 ∗ 𝐸𝑖→行為意向 0.002 0.000 .001~ 003 

∑ 𝑁𝐵𝑗 ∗ 𝑀𝐶𝑗→行為意向 0.004 0.000 .002~ .006 

∑ 𝐶𝑖 ∗ 𝑃𝑖→行為意向 0.001 0.000 .000~ .002 

𝑅%=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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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標準化係數模型(n=450) 

 

本節小結 

本節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EM）驗證計畫行為理論（TPB）三大構面

對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的影響，結婚行為意向模型的解釋力為 30%，依

據 Hair et al.（2010）對解釋力的判準，已具備中度預測效度，符合計畫

行為理論在社會心理行為研究中的預期範圍。 

分析結果顯示，三大預測變項中，以行為態度對結婚行為意向的直接

影響最為顯著（路徑係數= 1.16, p < .001），顯示當學生對結婚抱持正向

態度時，其結婚意向亦隨之增強。其次為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向亦具

顯著正向影響（路徑係數 = 0.46，p < .001），代表受試者若感受到自己

行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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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足夠資源與能力來達成結婚這一行為目標，例如具備經濟穩定性或

能克服外在阻礙，則其結婚意向亦會相對提高。主觀規範則雖為影響力最

小的預測因子，仍對行為意向呈現顯著正向影響（路徑係數 = 0.33，p 

= .007），意指當重要他人（如父母、親友）支持或期待其結婚時，也會

提升個體對結婚的傾向與意願。並且研究亦指出，信念層級的三組乘積變

項（行為信念與結果評價、規範信念與依從動機、控制信念與知覺力量）

皆對行為意向具有顯著間接影響，顯示研究結果整體支持 TPB 在本研究

脈絡下的適用性。 

然而，進一步分析顯示，主觀規範除可直接影響行為意向外，亦可間

接影響個體之態度，從而增強其行為意向。此現象與 Tarkiainen 與

Sundqvist（2005）在探討有機食品購買行為中發現的「主觀規範可透過態

度間接強化意向」的結果相符。Ajzen 在 2020 年發表計畫行為理論常見

問題的說明，亦表示計畫行為理論之三構面雖理論上獨立，但在實證中常

存在中度相關，亦即主觀規範有潛力透過影響態度進而增強行為意向。此

觀點有助於理解本研究所發現的「主觀規範影響態度，進而影響行為意向」

之路徑關係。 

綜上所述，在「結婚」這類帶有高度社會期望的議題中，來自家庭、

文化與重要他人的價值觀不僅會對個體產生外在壓力，更可能內化為個

人的態度判斷，進而影響其最終行為意向。這說明了在實務應用 TPB 時，



 101 

應更加重視構面間可能存在的交互影響與文化背景因素的調節角色，以

建立更具解釋力的行為預測模型。 

 

第五節 結婚行為意向與各信念之關係 

本節根據研究問題六「大學生有無結婚行為意向者，在其行為信念、

結果評價、規範信念、依從動機、控制信念與知覺力量等信念項目上，是

否存在顯著差異？」並對研究假設六「具備結婚行為意向與不具備結婚行

為意向之大學生，在行為信念、結果評價、規範信念、依從動機、控制信

念與知覺力量等信念項目上存在顯著差異。」進行驗證，以了解差異情形。 

 行為信念與結果評價各11題、規範信念與依從動機各5題，控制信念

與知覺力量各10題。行為意向越高，表示結婚行為越可能發生，因此將行

為意向得分為1~3分者歸為無行為意向組；得分4~5分者歸為有行為意向

組，將此兩組進行獨立樣本t檢定，了解不同行為意向者在各信念上是否

有差異。 

(一) 有/無行為意向者在「行為信念」上的差異 

為了解大學生在結婚行為信念上的認知差異，本研究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具結婚行為意向與不具結婚行為意向之受試者，在 11 題行為

信念題項上的平均分數差異。檢定結果顯示，於大多數題項上兩組受試者

間皆存在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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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為信念」構面中，本研究進一步比較具結婚行為意向與無意向

大學生對各項信念之認同程度。分析結果顯示，具結婚行為意向者顯著較

無意向者更肯定結婚所帶來的情感與生活支持。例如，「結婚能讓我有被

愛的感覺與幸福感」（M = 4.02, SD = 0.92），相較於無意向者（M = 2.98, 

SD = 1.20），差異達統計顯著（t = -6.31, p < .001）。其他具顯著差異之

正向信念尚包括：「結婚能讓我有被愛的感覺與幸福感」（t = -6.31, p 

< .001）、「有夥伴共同分擔經濟與家務」（t = -5.63, p < .001）、「擁有

穩定的伴侶／性伴侶」（t = -5.58, p < .001）、「能讓我有人陪伴」（t = 

-5.0, p < .001），以及「享有法律保障」（t = -3.46, p = .001）。 

相較之下，無結婚意向者則在特定負向信念項目上表現出較高認同，

顯示其對婚姻可能帶來之負面影響持較高敏感性。例如「結婚會讓我感到

不自由（如需在關係中受限或做決策前多加考量）」一題中，無意向者得

分顯著高於有意向者（M = 3.86 vs. 3.26, t = 3.28, p = .001）。此外，「結

婚會增加我的負擔（如經濟、責任）」亦呈現顯著差異（M = 3.98 vs. 3.47, 

t = 2.90, p = .004），說明無意向者對婚後生活的責任與壓力有較多顧慮。 

至於其他負向信念項目，如「結婚會讓我與伴侶更容易吵架」、「會

面臨與對方家人相處的壓力」，以及「可能經歷婚姻不美滿的風險」等，

則在兩組間未呈現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顯示此類認知為有無結婚意向者

所共同持有，並非主要影響決策意向之關鍵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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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有/無行為意向者在不同「行為信念」的獨立樣本 t 檢定(n=450) 

題項 

有 

行為意向 

無 

行為意向 

平均

值差

異 

t值 
95% 

CI 
M (S.D) M (S.D) 

1. 結婚能讓我有人陪伴  4.03 (.92) 3.26 (1.17) -0.77 -5.0*** -1.07~ -0.47 

2. 結婚能讓我有被愛的

感覺與幸福感  
3.84 (1.02) 2.79 (1.12) -1.05 -6.31*** -1.38~ -0.72 

3. 結婚能讓我組成家

庭，有歸屬感  
4.02 (.92) 2.98 (1.20) -1.05 -6.78*** -1.35~ -0.74 

4. 結婚能讓我有穩定的

伴侶/性伴侶  
4.12(.90) 3.29 (1.15) -0.83 -5.58*** -1.13~ -0.54 

5. 結婚能讓我有夥伴共

同分擔經濟或家務  
3.96 (.93) 3.10 (1.05) -0.86 -5.63*** -1.16~ -0.56 

6. 結婚能讓我有法律保

障  
3.74 (1.05) 3.14 (1.24) -0.6 -3.46*** -0.94~ -0.26 

7. 結婚會讓我感到不自

由 (例如關係被綁

住、做決定前多一份

考量)  

3.26 (1.14) 3.86 (1.03) 0.6 3.28** 0.24~ 0.96 

8. 結婚會增加我的負擔

(例如經濟、責任)  
3.47 (1.09) 3.98 (.95) 0.51 2.9** 0.16~ 0.85 

9. 結婚會讓我和另一半

更容易吵架  
2.98 (1.08) 3.29 (.94) 0.31 1.77 -0.03~ 0.65 

10. 結婚會讓我面臨與對

方家人相處的壓力  
3.64 (1.11) 3.69 (1.07) 0.05 0.28 -0.30~ 0.40 

11. 結婚會讓我面臨婚姻

不美滿的風險  
3.38 (1.17) 3.60 (1.15) 0.22 1.13 -0.16~ 0.59 

註：*p<0.05 **p<0.01 ***p<0.001 
 



 104 

(二) 有/無行為意向者在「結果評價」上的差異 

 為了解具結婚行為意向與不具結婚行為意向之大學生，在「結果評價」

信念構面上的認知差異，本研究針對 11 項結婚結果評價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顯示，在多數正向結果的評價中，具結婚意向者的評分均

顯著高於無意向者，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p < .01）。 

 具結婚行為意向者，顯著較無意向者更認同以下結婚結果對自身是

「好的」，包括「因為結婚，讓我能有人陪伴，對我而言…」（t = -4.364, 

p < .001）、「因為結婚，讓我有被愛的感覺與幸福感，對我而言…」（t 

= -4.598, p < .001）、「因為結婚，讓我能組成家庭、有歸屬感，對我而

言…」（t = -5.416, p < .001）「因為結婚，讓我有穩定的伴侶／性伴侶，

對我而言…」（t = -4.129, p < .001）、「因為結婚，讓我有夥伴共同分擔

經濟或家務，對我而言…」（t = -3.177, p < .01）、「因為結婚，讓我能

有法律保障，對我而言…」（t = -3.159, p < .01）。這些結果指出，具結

婚意向的大學生普遍認為結婚能提供情感支持、生活穩定與社會制度的

保障，並視為未來人生中值得追求的正面成果。 

 然而，針對結婚後可能產生之負向結果，例如「因為結婚，讓我感到

不自由（例如關係被綁住、做決定前多一份考量），對我而言…」、「因

為結婚，導致我的負擔增加（例如經濟和責任），對我而言…」等，兩組

之間的評價差異皆未達顯著水準（p > .05），顯示無論是否具備結婚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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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普遍對這些潛在負面結果抱持相近態度，未出現顯著對立。綜上所

述，結婚行為意向與結果評價之間具有一定關聯。具結婚意向的大學生較

肯定結婚所帶來的正向影響，而無結婚意向者則對於結婚正面結果的認

同程度相對保留，但雙方對於結婚可能帶來的負向後果則看法一致。 

 

表 4-5-2 有/無行為意向者在不同「結果評價」的獨立樣本 t 檢定(n=450) 

題項 

有 

行為意向 

無 

行為意向 
平均值

差異 
t值 

95% 

CI 
M (S.D) M (S.D) 

1. 因為結婚，讓我能有

人陪伴，對我而言… 

4.11 (0.80) 3.52 (0.99) -0.58 -4.364*** -0.84~ -0.32 

2. 因為結婚，讓我有被

愛的感覺與幸福感，

對我而言… 

4.17 (0.81) 3.55 (1.02) -0.62 -4.598*** -0.89~ -0.36 

3. 因為結婚，讓我能組

成家庭、有歸屬感，

對我而言… 

4.09 (0.84) 3.33 (1.03) -0.75 -5.416*** -1.03~ -0.48 

4. 因為結婚，讓我有穩

定的伴侶/性伴侶，對

我而言… 

4.15 (0.84) 3.57 (1.04) -0.57 -4.129*** -0.85~ -0.30 

5. 因為結婚，讓我有夥

伴共同分擔經濟和家

務，對我而言… 

3.97 (0.86) 3.52 (1.02) -0.45 -3.177** -0.73~ -0.17 

6. 因為結婚，讓我能有

法律保障，對我而

言… 

3.85 (0.90) 3.38 (1.01) -0.46 -3.159** -0.75~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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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因為結婚，讓我感到

不自由（例如關係被

綁住、做決定前多一

份考量），對我而

言… 

2.60 (1.00) 2.48 (1.23) -0.13 -0.765 -0.45~ 0.20 

8. 因為結婚，導致我的

負擔增加(例如經濟和

責任），對我而言… 

2.66 (0.97) 2.55 (1.40) -0.11 -0.661 -0.43~ 0.22 

9. 因為結婚，讓我和另

一半更容易吵架，對

我而言... 

2.32 (1.03) 2.31 (1.07) -0.01 -0.040 -0.33~ 0.32 

10. 因為結婚，讓我面臨

與對方家人相處的壓

力，對我而言...  

2.45 (1.11) 2.33 (1.22) -0.12 -0.660 -0.48~ 0.24 

11. 因為結婚，讓我面臨

婚姻不美滿的風險，

對我而言...  

2.31 (1.04) 2.33 (1.16) 0.02 0.115 -0.31~ 0.35 

註：*p<0.05 **p<0.01 ***p<0.001 
 

（三）有/無行為意向者在「規範信念」上的差異 

本研究進一步比較具結婚行為意向與不具結婚意向之大學生在「規範

信念」上的看法，結果顯示，受試者對父母、祖父母、朋友、親戚及政府

等重要他人是否期望其結婚的主觀判斷，兩組之間有顯著差異。相較於無

意向者（M = 3.41, SD = 1.23），具結婚意向的大學生顯著更認同其父母

認為他們應該要結婚（M = 2.45, SD = 1.19；t = -4.813, p < .001）。同樣

的差異也出現在祖父母／外祖父母（t = -4.107, p < .001）、朋友（t = -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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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1）與親戚（t = -4.997, p < .001）對他們應該要結婚的看法上，平

均分數皆高於無意向組。 

然而，在「政府是否認為我應該要結婚」此題上，兩組受試者並未出

現顯著差異（t = -1.254, p = .211），顯示大學生在面對國家社會政策導向

時，無論是否具有結婚意向，其主觀認知看法皆趨於一致。 

 

表 4-5-3 有/無行為意向者在不同「規範信念」的獨立樣本 t 檢定(n=450) 

題項 

有 

行為意向 

無 

行為意向 
平均值

差異 
t值 

95% 

CI 
M (S.D) M (S.D) 

1. 我覺得，我的父母認

為我將來應該要結婚 

3.41 
(1.23) 

2.452 
(1.19) 

-0.9545 -4.813*** -1.34~ -0.56 

2. 我覺得，我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認為我將

來應該要結婚  

3.60 
(1.25) 

2.762 
(1.39) 

-0.841 -4.107*** -1.24~ -0.44 

3. 我覺得，我的親戚們

認為我將來應該要結

婚 

2.89 
(1.14) 

2.095 
(1.03) 

-0.7896 -4.307*** -1.15~ -0.43 

4. 我覺得，我的好朋友

們認為我將來應該要

結婚  

3.44 
(1.12) 

2.524 
(1.21) 

-0.9125 -4.997*** -1.27~ -0.55 

5. 我覺得，政府認為我

將來應該要結婚  

3.07 
(1.29) 

2.81 
(1.42) 

-0.264 -1.254 -0.68~ 0.15 

註：*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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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無行為意向者在「依從動機」上的差異 

針對「依從動機」構面，本研究探討大學生在面對重要他人對其結婚

期待時，是否願意聽從其意見。結果顯示，有結婚意向者在所有項目上的

得分皆顯著高於無意向者，反映出其對重要他人意見有較高的順從傾向。 

其中，在「如果我的父母希望我將來能結婚，我會……」此題上，有

結婚意向者的平均得分為 3.40（SD = 0.96），顯著高於無結婚意向者的 

2.33（SD = 0.87），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t = -6.964, p < .001）。此外，

針對祖父母（t = -6.195, p < .001）、朋友（t = -5.449, p < .001）與親戚（t 

= -5.014, p < .001）等題項，也皆呈現一致的顯著差異。 

雖然「政府」在受試者日常生活中的影響力可能不及親人與朋友，但

在「如果政府希望我將來能結婚，我會……」的項目上，有結婚意向者的

平均得分（M = 2.83, SD = 1.15）仍顯著高於無意向者（M = 2.07, SD = 

0.95），差異亦達統計顯著（t = -4.123, p < .001）。綜上所述，有結婚意

向的大學生更傾向聽從父母、長輩、朋友及政府等重要他人對其婚姻的建

議，顯示依從動機在其婚姻決策上具有顯著影響力。此結果說明，強化家

庭與社會支持可能有助於提升其結婚意願。 

 
 
 
 
 

 



 109 

表 4-5-4 有/無行為意向者在不同「依從動機」的獨立樣本 t 檢定(n=450) 

題項 

有 

行為意向 

無 

行為意向 
平均值

差異 
t值 95%CI 

M (S.D) M (S.D) 

1. 如果我的父母，希望我
將來能結婚，我會... 

3.40 

(0.96) 

2.33 

(0.87) 

-1.07 -6.964*** -1.37~ -0.77 

2. 如果我的祖父母/外祖父

母，希望我將來能結

婚，我會...  

3.28 

(1.01) 

2.26 

(1.08) 

-1.02 -6.195*** -1.34~ -0.69 

3. 如果我的親戚們，希望

我將來能結婚，我會... 

3.25 

(1.01) 

2.36 

(1.08) 

-0.9 -5.449*** -1.22~ -0.57 

4. 如果我的好朋友們，希

望我將來能結婚，我會...  

3.01 

(1.11) 

2.12 

(0.99) 

-0.89 -5.014*** -1.24~ -0.54 

5. 如果政府希望我將來能

結婚，我會...  

2.83 

(1.15) 

2.07 

(0.95) 

-0.75 -4.123*** -1.11~ -0.39 

註：*p<0.05 **p<0.01 ***p<0.001 
 

（五）有/無行為意向者在「控制信念」上的差異 

控制信念旨在探討影響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的潛在促成或阻礙因素，

反映其對結婚行動掌控程度的認知。本研究將控制信念題項依據有無結

婚行為意向分組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以釐清信念在兩組受試者間是否存

在顯著差異（見表 4-4-5）。 

結果顯示，在正向控制信念部分，有結婚意向的大學生顯著較無意向

者更認同「遇到對的人會提高結婚意願」（t = -5.706, p < .001）、「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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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經濟條件會提高結婚意願」（t = -4.056, p < .001）、「想要小孩會提

高結婚意願」（t = -4.381, p < .001），以及「因意外懷孕而提高結婚意願」

（t = -3.006, p = .003）。此外，對於「這段關係受家人祝福會提高結婚意

願」，有意向者亦顯著認同程度較高（t = -3.416, p = .001）。上述結果指

出，具結婚意向者傾向認為自身可透過關係、經濟與家庭支持等外在條件

促進結婚的可行性，反映其較強的行動控制感與正向期待。 

相對地，在負向控制信念部分（如「經濟條件不佳」、「感情不穩」、

「沒有戀愛對象」、「與對方家人不和」、「缺乏陪伴時間」等），兩組

之間並無達顯著差異（p > .05），顯示不論是否具結婚意向，大學生普遍

認為上述負向情境皆可能對結婚意願造成阻礙。尤其在「感情不穩定」（M 

= 4.34 vs. 4.17）與「對方無法提供陪伴時間」（M = 3.88 vs. 3.88）兩項，

兩組平均數幾乎無差，反映這些情境在受試者間為共同顧慮之因素。 

 

表 4-5-5 有/無行為意向者在不同「控制信念」的獨立樣本 t 檢定(n=450) 

題項 

有 

行為意向 

無 

行為意向 
平均值

差異 
t值 95%CI 

M (S.D) M (S.D) 

1. 我會因為遇到對的人

而提高結婚的意願  
4.52(0.72) 3.81(1.13) -0.71 -5.71*** -0.95~ -0.46 

2. 我會因為有足夠經濟

條件而提高結婚的意

願  

4.34(0.88) 3.74(1.19) -0.60 -4.06*** -0.89~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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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會因為想要小孩而

提高結婚的意願  
3.10(1.39) 2.12(1.27) -0.98 -4.38*** -1.41~ -0.54 

4. 我會因為意外懷孕而

提高結婚的意願  
2.77(1.28) 2.14(1.32) -0.63 -3.01** -1.04~ -0.22 

5. 我會因為這段關係受

家人祝福而提高結婚

的意願  

3.90(1.05) 3.31(1.28) -0.59 -3.42** -0.93~ -0.25 

6. 我會因為經濟條件不

佳而降低結婚的意願  
4.07(0.98) 4.12(1.17) 0.05 0.31 -0.27~ 0.37 

7. 我會因為跟另一半感

情不穩定而降低結婚

的意願  

4.34(0.91) 4.17(1.06) -0.17 -1.15 -0.46~ 0.12 

8. 我會因為對自己經營

關係的能力缺乏信心

而降低結婚的意願  

3.89(1.14) 4.10(1.08) 0.21 1.13 -0.15~ 0.57 

9. 我會因為沒有談戀愛

的對象而降低結婚的

意願  

3.86(1.03) 3.79(1.16) -0.07 -0.43 -0.40 0.26 

10. 我會因為對方沒辦法

給予足夠的陪伴時間

而降低結婚的意願 

3.88(1.04) 3.88(1.04) 0.00 0.01 -0.33~ 0.33 

註：*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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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無行為意向者在「知覺力量」上的差異 

為進一步釐清大學生在不同結婚意向下對實際行動掌控力的感受差

異，本節針對「知覺力量」構面進行分析。該構面旨在反映受試者於面對

實際情境時，是否具備執行結婚行為的自信與把握程度。 

分析結果顯示，多數正向誘因情境下，具結婚意向者的知覺力量顯著

高於無意向者。例如在「當我遇到對的人時，我會結婚」項目中，有意向

者平均得分為 4.32（SD = 0.85），高於無意向者的 3.24（SD = 1.23），

且差異達顯著水準（t = -7.53, p < .001）。此外，在「當我有足夠經濟條

件時，我會結婚」（t = -6.93, p < .001）與「當我想要小孩時，我會結婚」

（t = -4.18, p < .001）等題項上，亦觀察到明顯差異。部分情境如「當我

意外懷孕時，我會結婚」（t = -2.32, p = .021）、「當我這段關係受家人

祝福時，我會結婚」（t = -3.64, p < .001）亦呈現顯著差異，反映有結婚

意向者較傾向於在具備社會支持或特殊情境下採取結婚行為。 

至於在負向情境（如「經濟條件不佳」、「感情不穩定」、「無戀愛

對象」、「與對方家人不和」、「缺乏陪伴時間」）下的知覺力量，雖整

體分數偏低，僅「經濟條件不佳」與「和對方家人不和」兩項達統計顯著

（p < .05）。這顯示即便對結婚具備意向者，在面臨特定障礙時，其行動

意願亦可能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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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6 有/無行為意向者在不同「知覺力量」的獨立樣本 t 檢定(n=450) 

題項 

有 

行為意向 

無 

行為意向 
平均值

差異 
t值 95%CI 

M (S.D) M (S.D) 

1. 當我遇到對的人時，我

會結婚   

4.32(0.85) 3.24(1.23) -1.09 -7.525*** -1.37~ -0.80 

2. 當我有足夠經濟條件

時，我會結婚  

4.26(0.89) 3.21(1.28) -1.04 -6.925*** -1.34~ -0.75 

3. 當我想要小孩時，我會

結婚  

3.37(1.33) 2.48(1.29) -0.90 -4.176*** -1.32~ -0.47 

4. 當我意外懷孕時，我會

結婚  

2.92(1.29) 2.43(1.42) -0.49 -2.317* -0.91~ -0.07 

5. 當我這段關係受家人祝

福時，我會結婚   

3.96(0.99) 3.36(1.25) -0.60 -3.643*** -0.92~ -0.28 

6. 當我經濟條件不佳時，

我仍然會結婚   

2.29(1.18) 1.76(1.03) -0.52 -2.773** -0.90~ -0.15 

7. 當我跟另一半感情不穩

定時，我仍然會結婚  

1.81(1.04) 1.64(0.93) -0.17 -1.019 -0.50~ 0.16 

8. 當我對自己經營關係的

能力缺乏信心時，我仍

然會結婚  

1.98(1.16) 1.69(0.87) -0.29 -1.550 -0.65~ 0.08 

9. 當我沒有談戀愛的對象

時，我仍然會結婚   

2.34(1.15) 1.95(1.01) -0.38 -2.085 -0.72~ -0.02 

10. 當我和對方家人不和
時，我仍然會結婚  

2.51(1.12) 2.19(1.02) -0.31 -1.747* -0.67~ 0.04 

11. 當另一半沒辦法給予足

夠的陪伴時間時，我仍

然會結婚  

4.32(0.85) 3.24(1.23) -1.09 -7.525 -1.37~ -0.80 

註：*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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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小結 
本節比較有結婚行為意向與無結婚行為意向之大學生，在計畫行為理

論三構面所對應之信念層次上的差異，進一步辨識可能影響結婚意向的

關鍵信念。結果顯示，在行為信念、結果評價、規範信念、依從動機、控

制信念與知覺力量等六項信念構面中，多數題項均呈現顯著差異，詳細說

明如下。 

一、有/無行為意向者，在「行為信念」與「結果評價」上的差異 

在「行為信念與結果評價」構面中，有結婚意向者較無意向者顯著認

同結婚能夠帶來正向結果。此外，在所有信念中，「結婚能讓我組成家庭、

有歸屬感」這一項在有行為意向與無行為意向者之間的認同程度落差最

為明顯且顯著。此一差異可能與同居觀念的盛行有關，隨著婚姻制度逐漸

鬆動與多元，許多大學生不再視婚姻為組成家庭的唯一途徑，而是傾向透

過長期伴侶關係建立歸屬感與親密連結。Willoughby 與 Carroll（2012）

指出，對許多年輕人而言，同居不再僅是邁向婚姻的過渡形式，而是一種

取代單身、滿足情感與生活需要的替代選擇。也因此，部分無結婚意向者

可能認為，即使不進入婚姻，也能透過同居關係組成「家庭」、獲得穩定

與歸屬感。 

其次，差異最大的信念項目為「結婚能讓我有被愛的感覺與幸福感」，

有結婚行為意向者的認同程度明顯高於無意向者，差異達統計顯著。此發

現呼應胡力中（2021）的研究，指出婚姻對幸福感具有正向影響。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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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指出，婚姻對男性的幸福感並未顯示異質性影響，亦即無論男性是否傾

向結婚，婚姻皆能為其帶來幸福；然而女性則有所差異，婚姻僅對結婚傾

向高的女性帶來幸福感，對傾向低者則效益有限。簡而言之，婚姻仍是提

升結婚傾向高之年輕男女幸福感的重要社會決定因素，但對結婚傾向低

的女性而言，其影響力相對較小（胡力中，2021）。 

 

二、有/無行為意向者，在「主觀規範」與「依從動機」上的差異 

在主觀規範與依從動機的分析中，結果顯示，有結婚行為意向的大學

生，相較於無意向者，更明確感受到來自父母、祖父母、師長與朋友等「重

要他人」的結婚期望，且本身也更傾向配合這些期望，呈現出較高的社會

依從傾向。其中，以「如果我的父母希望我將來能結婚，我會……」此題

項的的願意比例最高，差異也最為明顯，有意向者平均得分為 3.40（SD 

= 0.96），顯著高於無意向者的 2.33（SD = 0.87），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

（t = -6.964, p < .001）。其次為「祖父母／外祖父母」的項目（t = -6.195, 

p < .001），亦展現出類似傾向，此結果與 Xie和 Hong（2022）針對中國

大學生進行結婚行為意向調查的研究結果相同。 

這一現象說明，大學生雖有機會接觸多元價值觀並享有更高的行為自

主性，但在婚姻這類具高度社會象徵意義的議題上，重要他人的觀點與情

感期待仍會影響其內在意向的形塑（謝文宜，2006）。特別是父母，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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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社會中角色期望影響最深遠的重要他人之一，其意見往往深刻影響

子女的婚育態度與決策方向（Xie 和 Hong，2022）。因此，即便當代大

學生普遍強調自主與個人選擇，家庭成員在其結婚意向形成中依然扮演

重要角色。此外，本研究結果亦反映出，有結婚意向的大學生，可能更傾

向接受傳統家庭觀念中的「適婚性」規範，或較易將他人期望內化為自身

選擇的一部分。這樣的內化歷程也說明了主觀規範與依從動機不僅是外

在社會壓力的反映，更是文化與家庭價值在個體決策過程中持續發揮影

響力的體現。 

綜合而言，雖然台灣青年在婚姻議題上展現出多元與彈性的態度，但

本研究實證指出，「重要他人」的觀點與期望仍會顯著影響其結婚意向的

強度與方向。主觀規範與依從動機之間的顯著差異，不僅驗證了計畫行為

理論中社會影響的重要性，也提醒我們在探討結婚行為時，應同時考量個

人意願與社會文化脈絡的交互作用。 

 

三、有/無行為意向者，在「控制信念」與「知覺力量」上的差異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控制信念與知覺力量」兩個構面中，具有結婚

行為意向的大學生，相較於無意向者，更傾向認同若具備某些條件（如遇

到對的人、經濟穩定、想要孩子、意外懷孕或獲得家人祝福），將促使其

更可能選擇結婚。此現象指出，具結婚意向者對於結婚行為的可行性抱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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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掌控感，亦相信當具備特定誘發因素時，自己能夠做出實際行動，

展現較高的知覺力量與執行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正向信念大多與可預期的關鍵情境相關，例如「經

濟能力」、「育兒意願」、「親屬祝福」等，反映出當代大學生在婚姻選

擇上更趨理性與審慎的思維傾向。此結果與 Xie 和 Hong（2021）對中國

大學生的研究相符，其研究指出，多數大學生將穩定的經濟條件與工作視

為邁入婚姻的必要前提，且經濟能力的有無直接影響其對結婚行為的信

心與決策。在華人文化脈絡中，傳統性別角色也深刻影響控制信念的形成。

葉光輝（2009）與 McDonald（2006）指出，男性常被期待具備足以支撐

家庭的經濟能力，而這樣的社會期待亦使其在進入婚姻前更傾向以「是否

達到經濟條件」作為評估依據。因此，結婚不再單憑情感或年齡，而是高

度依賴個人對外在條件的掌握與評估。 

另一方面，在負向控制信念（如經濟不佳、感情不穩、缺乏陪伴時間、

與對方家人關係不佳等）上，兩組受試者間未呈現顯著差異，顯示不論是

否具結婚意向，大學生普遍認為這些情境皆可能構成結婚的實質障礙。尤

其在「感情不穩」與「陪伴時間不足」兩項上，兩組平均數幾乎一致，反

映這些因素為大學生普遍關注的現實考量，亦代表負向條件對結婚意向

具有一致性的壓抑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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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具結婚意向者展現出較強的「自我執行能力感」，而無意

向者則缺乏對這些促成條件的信心。儘管如此，當面對現實層面的潛在阻

力時，雙方皆展現出類似程度的顧慮，說明知覺行為控制雖能強化意向，

但仍受到外在環境條件與社會期待的深刻制約。這也提醒我們，若欲提升

青年世代對婚姻的積極態度，應從結構層面思考如何改善其對經濟、情感

穩定與家庭支持等資源的可得性，進而強化其行動信念與結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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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旨在依據研究結果與討論進行綜整，歸納主要發現，並提出具

體建議，期能作為參考依據。全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結論，第二節

則為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呈現年齡階段性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對於不同年齡階段的結婚意向存在顯著差異。

在 29歲前結婚的意向相對較低，僅有三成的受試者表達結婚意向；然而

隨著年齡層上升，到 39歲前的結婚意向已提升至五成受試者表達結婚意

願。此現象反映出現代大學生傾向將結婚視為人生中後期的發展任務，優

先考量個人成長、學業完成與職涯建立，符合當前社會晚婚趨勢與內政部

統計之平均初婚年齡（男性 32.9歲，女性 31.0歲）。這種階段性的意向

變化顯示，結婚不再是青年早期的主要生涯目標，而是在個人自立與穩定

後的成熟選擇。 

 

二、社會人口背景變項對結婚行為意向具影響 

多元迴歸分析結果證實，不同背景變項對各年齡階段結婚意向的預測

力存在顯著差異。「是否有交往對象」為最穩定且顯著的預測因子，在三

個年齡階段皆展現重要影響力，顯示親密關係經驗在結婚行為意向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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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扮演關鍵角色。「性別」變項則呈現年齡層次間的差異化影響：男性在

29歲前展現較高結婚意向，而女性則在 34歲前展現較高意向，此現象可

能反映傳統性別角色期待與女性生育時限考量的交互作用。「學校類型」

變項在中長期結婚意向上具預測力，私立學校學生相較國立學校學生對

結婚展現較低意向，可能與教育背景、家庭社經地位與價值觀差異有關。 

 

三、結婚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結婚行為意向具相關性 

研究結果顯示，計畫行為理論中的三個核心構面——行為態度、主觀

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皆與大學生在不同年齡階段的結婚行為意向呈現

顯著正相關，具備良好的預測力。 

其中，「態度」為影響力最穩定且顯著的構面，顯示個人對結婚的正

向評價，是促使產生結婚意向的主要心理因素。「主觀規範」在 34歲模

型中顯著影響結婚意向，反映此年齡階段的大學生較易受到親友或社會

期待的影響而形塑結婚意向。「知覺行為控制」則在三個年齡模型中皆為

顯著預測變項，顯示大學生對於掌握結婚所需資源與能力的自我評估，也

會影響其結婚意向，尤其在 29歲模型中預測效果最為明確。 

 

四、計畫行為理論在結婚行為意向預測上具良好適用性 

結構方程模型驗證結果支持計畫行為理論在結婚行為意向研究中的

有效性。修正後模型整體解釋力達 30%，三個核心構面皆對結婚行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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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其影響力依序為態度、知覺行為控制，最後為主觀

規範。值得注意的是，主觀規範除直接影響行為意向外，亦透過態度構面

產生間接影響，此發現擴展了原始理論架構，顯示在具高度社會期望的婚

姻議題中，來自重要他人的影響不僅形成外在壓力，更可能內化為個人價

值判斷，進而強化行為傾向。 

 

五、有無結婚行為意向者在信念構面上存在顯著差異 

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具結婚意向與無意向者在所有信念構面皆

呈現顯著差異。在行為信念層面，有意向者顯著認同結婚能帶來家庭歸屬

感與幸福感；在主觀規範層面，有意向者對來自父母、祖父母等重要他人

的結婚期待展現較高依從動機；在控制信念層面，有意向者對「遇到對的

人」與「經濟條件充足」等促進因素展現較高認同。這些發現證實了計畫

行為理論中信念乘積模式的預測有效性，並為理解大學生結婚行為意向

的認知基礎提供實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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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下列建議： 

一、學校教育實施方面 

（一）強化學生人際交往與親密關係發展能力 

本研究發現，不論是「目前有交往對象」或「過去曾有交往經驗」的

大學生，其結婚行為意向顯著高於從未交往者，顯示人際與親密關係經驗

對結婚意向的形成具有實質影響。建議大專院校應重視學生在人際關係

中的探索與成長，納入「愛情」相關課程，協助學生學習如何發展健康的

親密關係、處理情感衝突、理解愛情中的責任與界線，進而為未來的婚姻

關係建立正向基礎。 

（二）強化結婚正向信念之教育設計 

當前研究顯示，對結婚持有正向態度與信念者，特別是認同結婚能帶

來陪伴、幸福感與歸屬感者，其結婚意向顯著較高；而無結婚意向者則多

擔憂婚後自由受限與生活負擔，顯示其對婚姻角色與壓力有較多顧慮。建

議可透過情感教育或實務分享，引導大學生釐清社會對婚姻的刻板期待，

並重新認識婚姻的多元樣貌。強調婚姻可透過溝通與協調建立共識，培養

關係經營與自我表達能力，有助於減輕對婚姻的排斥與焦慮，進而提升其

正向態度與結婚行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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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親子與社會規範之對話理解 

主觀規範在模型中展現顯著影響，顯示家庭與社會期待對婚姻規劃有

實質作用。建議學校舉辦家庭座談會、代間對話或「親子婚姻觀分享工作

坊」，引導學生在尊重家庭期望的同時，發展自我價值導向的婚姻態度，

並學習平衡個人意願與他人期待。 

（四）協助學生提升結婚可行性與行動信心 

知覺行為控制影響力相對較弱，顯示學生雖具結婚意願，實際上仍受

現實條件所限。建議學校可開設與婚姻實務相關之課程（如：生涯規劃、

愛情學、理財、伴侶關係經營），近一步釐清大學生拒婚、延婚、不婚的

心理歷程，例如經濟困境、情感維繫困難或對高離婚風險的顧慮。或設置

校園婚育諮詢資源，協助學生理解結婚準備所需條件，強化其行動掌控感，

降低進入婚姻的焦慮與阻力。 

 

二、未來研究建議 

（一）擴大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僅針對臺北市及新北市之大專院校進行調查，未來可擴大至全

國各地不同背景與學校的學生群體，增加研究結果的代表性與普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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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縱貫性追蹤研究 

本研究僅止於橫斷面調查，未來建議實施長期縱貫追蹤研究，探討大

學生結婚意向隨時間變化的趨勢，並分析實際結婚行為與原先意向之間

的關係。 

（三）補足模型解釋力與探索潛在關鍵信念 

本研究使用計畫行為理論建構結構方程模型，整體模式解釋力為 30%，

雖屬中等水準，已具預測價值，但亦顯示約七成的結婚意向變異尚未被目

前模型所涵蓋。此反映仍有其他潛在因素未被納入，例如經濟困境、情感

維繫困難或對離婚風險的顧慮，皆可能是年輕世代形塑婚姻意向的重要

情境脈絡。建議未來研究可導入質性訪談，深入了解未被量化工具捕捉的

關鍵細節或信念內容，進一步釐清大學生拒婚、延婚的心理歷程。此外，

結婚意向受結構性環境限制所致的現象，例如就業不穩、低薪或高房價等，

非單靠教育介入可解決，亦需政府政策層面的支持與制度性策略佈局，方

能有效回應年輕世代面對婚姻的真實困境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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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專家效度名單 

結構式研究問卷之專家效度名單 

專家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潘榮吉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 副教授 

馮嘉玉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助理教授 

劉婉柔 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 健康教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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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正式問卷 

大學生結婚行為調查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有關「大學生結婚行為」的學術調查問卷，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您

對於結婚行為的想法。隨著社會文化的快速變遷，結婚已不再是每個年輕人

「必然」的選項，而變成一個個人選擇的決定。因此，我們希望了解年輕人在

面對結婚選擇時所考量的各種因素，以便更深入理解他們的結婚意圖。這樣的

研究不僅可以為個人提供自我理解的機會，也可作為課程設計、教育輔導的參

考，協助政府及學校單位提供更符合年輕人需求的支持和資源。題目沒有對錯

之分，所填答的資料絕對予以保密，請您安心作答。 
一、研究方法及程序 
1. 研究時間與地點：在校的課前或課後時間，於教室進行線上問卷填答。 
2. 研究對象：就讀於台北市、新北市之大學，大一至大五學生。 
3. 研究內容：取得您的同意後，研究人員將提供線上問卷連結給您填寫，問卷

分成六部分共計 73題，預計花費 10-15 分鐘。 
4. 本研究採取「匿名」的方式，不蒐集任何可辨別個人訊息之資料。我們也會

負起保密的責任，不會向任何人透漏您的資料。 
 
二、參與者權益 
1. 本研究主要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屬於非侵入性的資料收集，因此參與

者在填寫問卷過程中不會面臨任何身體或心理造成傷害，但若因參與本研究

而發生不良事件或損害，將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負損害補償責任。 
2. 為了確保您的舒適與安全，在填答過程中您可以隨時選擇中止參與，無需提

供任何理由。然而，若問卷填答已送出，因問卷為不記名之方式進行填答，

因此將無法為您刪除填答資料。 
3. 本研究資料將以電子檔案形式保存，並保存於僅計畫主持人有密碼之研究電

腦，其中研究資料僅於國內使用。 
4. 保存期限：本研究將保存您的資料至通過研究倫理結案審查後 3 年銷毀,直至

2028 年 12月 31日為止。屆期將以刪除所有研究資料電子檔案之方式處理您

的資料。 
再次感謝您的參與，以上，若您有任何疑問，可向研究人員詢問，研究

人員將據實回答！若不同意填寫問卷請離開此頁面，若同意請點選繼續。

敬祝 學業順利、平安健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碩士班 
計畫主持人/聯絡人：楊善甯 研究生 

共同主持人：高松景 助理教授、廖容瑜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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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IRB）之審查核准
（202411HS018），若您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或在研究過程中有任何申訴

需求，可聯繫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申訴，IRB 聯絡電話：02-77491903 Email：ntnurec@ntnu.edu.tw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作答說明：以下題目為關於您的個人基本資料，請依實際情形填寫或在

「□」中打勾。 
1. 就讀學校：＿＿＿＿＿＿＿＿＿ 
2. 就讀年級：□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 □其他 
3. 生理性別：□男性 □女性  
4. 請問您目前有交往對象嗎？□有 □沒有 
5. 請問您曾經有戀愛交往的經驗嗎？□有 □沒有 
6. 請問您的宗教信仰？□道教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 □無 □其

他_______ 
7. 請問您是否曾修過與婚姻、家庭或兩性關係相關的課程？□ 是  □ 否  

□ 不確定 
8. 承上題，請問您修過哪些相關課程？(可複選) 
□婚姻與家庭  □兩性關係/戀愛交往  □性別平等教育  □其他(請說明):_______  
□無修讀 

 

第二部份：行為信念與行為結果評價 

行為信念 

※作答說明：以下是關於大學畢業之後，如果有「結

婚」所可能產生的結果，有好的結果和不好的結果，請

勾選一個最符合你心中想法的答案。 

非

常 
不

同

意 

 中

立

意

見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5 
1. 結婚能讓我有人陪伴      
2. 結婚能讓我有被愛的感覺與幸福感      
3. 結婚能讓我組成家庭，有歸屬感      
4. 結婚能讓我有穩定的伴侶/性伴侶      
5. 結婚能讓我有夥伴共同分擔經濟或家務      
6. 結婚能讓我有法律保障      

mailto:ntnurec@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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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婚會讓我感到不自由 (例如關係被綁住、做決定前

多一份考量) 
     

8. 結婚會增加我的負擔（例如經濟、責任）      
9. 結婚會讓我和另一半更容易吵架      

10. 結婚會讓我面臨與對方家人相處的壓力      
11 結婚會讓我面臨婚姻不美滿的風險      

行為結果評價 

※作答說明：以下是關於大學畢業之後，如果有「結婚」

所可能產生的結果，請依您主觀認定此結果對您來說是好

或不好的，勾選一個最能表示您心中想法的答案。 

非

常 
不

好 

 中

立

意

見 

 非

常

好

的 
1 2 3 4 5 

1 因為結婚，讓我能有人陪伴，對我而言…      

2 
因為結婚，讓我有被愛的感覺與幸福感，對我而

言… 
     

3 
因為結婚，讓我能組成家庭、有歸屬感，對我而

言… 
     

4 因為結婚，讓我有穩定的伴侶/性伴侶，對我而言…      

5 
因為結婚，讓我有夥伴共同分擔經濟或家務，對我

而言… 
     

6 因為結婚，讓我能有法律保障，對我而言…      

7 
因為結婚，讓我感到不自由 (例如關係被綁住、做決

定前多一份考量)，對我而言… 
     

8 
因為結婚，導致我的負擔增加 (例如經濟、責任)，對

我而言… 
     

9 因為結婚，讓我和另一半更容易吵架，對我而言…      

10 
因為結婚，讓我面臨與對方家人相處的壓力，對我

而言… 
     

11 
因為結婚，讓我面臨婚姻不美滿的風險，對我而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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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規範信念與依從動機 

規範信念 

※作答說明：以下列出的是您日常生活中對你重要的個

人或團體，您心中覺得他們認為您大學畢業之後是否應

該「結婚」這件事，請勾選一個你認為最能表示他們心

中想法的答案。 

非

常 
不

同

意 

 中

立

意

見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5 

1 我覺得，我的父母認為我將來應該要結婚      

2 
我覺得，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認為我將來應該要結

婚 
     

3 我覺得，我的親戚們認為我將來應該要結婚      

4 我覺得，我的好朋友們認為我將來應該要結婚      

5 我覺得，我的老師認為我將來應該要結婚      

依從動機 

※作答說明：對於那些在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個人或團

體，關於他們對你大學畢業之後是否應該「結婚」這件

事的看法，你是否願意聽從？請勾選一個最能表示您心

中想法的答案。 

非

常 
不

願

意 

 中

立

意

見 

 非

常

願

意 
 

1 2 3 4 5 

1. 如果我的父母，希望我將來能結婚，我會…      

2. 
如果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希望我將來能結婚，我

會… 
     

3. 如果我的親戚們，希望我將來能結婚，我會…      

4. 如果我的好朋友們，希望我將來能結婚，我會…      

5 如果我的老師希望我將來能結婚，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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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控制信念與知覺力量 

控制信念 
※作答說明：以下是關於大學畢業之後可能會影響你

「結婚」意願的因素，請依您對各問題的同意程度，勾

選一個最符合你心中想法的答案。 

非

常 
不

可

能 

 中

立

意

見 

 非

常

可

能 

1 2 3 4 5 

1 我會因為遇到對的人而提高結婚的意願      

2 我會因為有足夠經濟條件而提高結婚的意願      

3 我會因為想要小孩而提高結婚的意願      

4 我會因為意外懷孕而提高結婚的意願      

5 我會因為這段關係受家人祝福而提高結婚的意願      

6 我會因為經濟條件不佳而降低結婚的意願      

7 我會因為跟另一半感情不穩定而降低結婚的意願      

8 
我會因為對自己經營關係的能力缺乏信心而降低

結婚的意願 
     

9 我會因為沒有談戀愛的對象而降低結婚的意願      

10 我會因為和對方家人不和而降低結婚的意願      

11 
我會因為對方沒辦法給予足夠的陪伴時間而降低

結婚的意願（例如遠距離、過於忙碌） 
     

知覺力量 

※作答說明：以下列出跟結婚有關的一些因素，請你

假設當這些狀況真的發生時，你是否會「結婚」。請

依您對各問題的把握程度，勾選一個最符合你心中想法

的答案。 

非

常 
沒

把

握 

 中

立

意

見 

 非

常

有

把

握 
1 2 3 4 5 

1 當我遇到對的人時，我會結婚      

2 當我有足夠經濟條件時，我會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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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我想要小孩時，我會結婚      

4 當我意外懷孕時，我會結婚      

5 當我這段關係受家人祝福時，我會結婚      

6 當我經濟條件不佳時，我仍然會結婚      

7 當我跟另一半感情不穩定時，我仍然會結婚      

8 
當我對自己經營關係的能力缺乏信心時，我仍然會

結婚 

     

9 當我沒有談戀愛的對象時，我仍然會結婚      

10 當我和對方家人不和時，我仍然會結婚      

11 當家人不支持時，我仍然會結婚      

12 當另一半沒辦法給予足夠的陪伴時間時（例如遠距

離、過於忙碌），我仍然會結婚 
     

 

第五部份：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 

行為態度 

※作答說明：以下列出一些關於大學畢業之後是否應

該「結婚」這件事的看法，請勾選一個最能表示您心

中想法的答案。 

非
常 
不
同
意 

 中
立
意
見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5 
1 結婚這件事，對我來說是重要的      
2 結婚這件事，對我來說是有好處的      
3 結婚這件事，對我來說是需要的      
主觀規範 

※作答說明：在你的生活中，重要的個人或團體，他

們對你在大學畢業之後是否應該「結婚」這件事的看

非
常 
不
同
意 

 中
立
意
見 

 非
常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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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請勾選一個你認為最能表示他們心中想法的答

案。 

1 2 3 4 5 

1. 大多數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人認為，我未來應該要結

婚 
     

2. 大多數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團體認為，我未來應該要

結婚 
     

知覺行為控制 

※作答說明：對於大學畢業之後「結婚」，這件事對

你而言的難易度，請勾選一個最能表示您心中想法的

答案。 

非
常 
沒
把
握 

 中
立
意
見 

 非
常
有
把
握 

1 2 3 4 5 

1. 關於是否結婚這件事，你有多少把握可以由自己做

決定？ 
     

2. 在決定是否要結婚的過程中，如果遇到阻礙，你有

多少把握能夠克服這些問題？ 
     

 

第六部份：行為意向 

1. 我會在 29歲之前結婚的可能性？ 

□非常不可能  □□□    □非常可能 

2. 我會在 34歲之前結婚的可能性？ 

□非常不可能  □□□    □非常可能 

3. 我會在 39歲之前結婚的可能性？ 

□非常不可能  □□□    □非常可能 

 
本問卷至此全部結束，感謝您的協助，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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